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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SARS 與 H5N2 禽流感同樣是令人聞之膽顫之傳染病，SARS 是個已經發

生且讓人印象深刻的世界級災難，雖然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沒有因為愛滋病所造

成的那麼多，但是，所帶來的人民恐慌與經濟損失，卻遠比戰爭還令人害怕；

H5N2 是個隨時都可能發生、不知其後果之嚴重性的迷一般的傳染病，但其共同

點是兩類病毒皆與動物有關。 

    防疫如同作戰，稍一不慎就有可能毀滅整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如何做好

國家防疫系統的結構與流程的準備，以應付隨時可能發生在你我身邊的疫災，

是一個嚴肅而重要的課題。衛生是一種專業，不容以政治手段操弄，才不致於

造成民眾恐慌而無所適從，平時各部會乃至各級行政機關皆應有危機意識，隨

時做好疫災的風險分析，隨時透過各種管道，包括媒體與專家討論會來教育民

眾，並時常做好國際疫災資訊之溝通，並與媒體及國會議員，乃至地方民意代

表等建立良好而通暢的溝通管道，才是應付疫災的最佳之道。疫災的控制不能

靠個人英雄主義來解決，而是靠團隊的努力合作方能成功。 

    專責組織的建構與組織成員的定期教育訓練很重要，不適宜的法令也宜隨

時修改，各種疫災之危機處理的標準作業程序必須隨時討論與修正，部會之間

如何合作也宜趁著行政院組織再造的關鍵時刻進行溝通建置。面對中國大陸政

治因素的困擾，與世界衛生組織間的關係存在某種程度的困難，我們有信心成

功仍然操之在我。團結與團隊合作是防疫系統危機處理的成功關鍵因素。 

 

 

 

關鍵字：SARS、H5N2 禽流感、防疫系統、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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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SARS and H5N2 avian influenza are terrible infectious diseases. SARS is a national and 

worldwide disaster. Although SARS caused deaths less than those caused by AIDS, it is more 

terrible than AIDS. H5N2 influenza could be present at anytime, the subsequent effects of its attack 

is unknown. Both SARS and H5N2 influenza are related to animals. 

    Infection control is like a war, infectious disease can ruin a whole world if we are not careful. 

It is a serious and important issue to prepare structures and procedures for infection control before it 

attacks. Health issue should not be manipulated by political methods.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risk 

analysis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outbreak and educate people through media and expertise 

conference, to make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infectious disasters, to construct an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with congress and local council.  

    A special team should be set up for infection control. It is important to educate and train the 

group regularly, to update the rules for infection control, to discuss and modify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procedures of infection control, and to set a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different ministries. Facing the interference of Mainland China we are difficult 

to constru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 still have confidence. Team work 

and cooperation is a key factor for the success of infe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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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  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一、研究動機 

2011 年獨立導演及自由記者李惠仁將其耗時六年所追蹤調查完成的《不能戳

的秘密》紀錄片發表。片中指出臺灣之所以爆發禽流感疫情，是有人將禽流感病

毒株偷偷製成禽流感疫苗販賣，由於製程粗糙，原先想讓雞隻產生抗體的疫苗，

反讓疫情大流行；同時質疑農委會有可能隱匿國內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找專家

學者背書、放寬認定標準等。李員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將艱深的公衛知識化為常識，

期使社會大眾明白每天圍繞在身邊的可能危機。該報導也懷疑高致病性禽流感病

毒 H5N1、H5N2 已經「在地化」，且結合在一起變成新種變種病毒﹔又報導說禽流

感病毒已傳染給豬隻 (達 14.9%)，推斷只要傳染給豬隻，就代表有可能從豬身上

繼續傳染給包括人類在內的哺乳類。 

之後，學者調查台灣北、中、南部的養雞場工作人員，發現其中有 20%左右

的人對禽流感血清疫苗產生陽性反應，20%之中更有 66 個人確定已經感染過 H5N2。

消息一發布之後，立即造成立法院立法委員的集體質問，也頓使台灣民眾對於國

內防疫體系產生不安，甚至對禽類肉品的安全產生莫大的疑慮，凡此種種事件，

相關機關與單位若無有效處理機制，均有可能立即造成民眾恐慌，影響社會治安

與民眾的生活與健康甚钜。 

此次禽流感疫情的爆發若未及時妥善處理，就有可能產生與 2003 年全球嚴重

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 SARS)病毒來襲時

所造成的國內經濟衰退與社會不安。後者是因為衛生署從未碰到過如此嚴重且迅

速散佈之不知名病毒，一開始只知道該病毒是由呼吸道進入而造成傳染、發病，

病期進展迅速且死亡率高，也毫無藥物可以防治，所以，唯一可以有效控制該病

毒散佈的方法，是隔離病患與防堵健康者接觸。可惜，當時台灣的中央政府與地

方政府藍綠對立非常顯著，部分地方政府聽不進去行政院衛生署的要求，甚至連

臺北市立醫院也仿效部分私立醫院拒絕收治 SARS 病患，終於導致市立和平醫院內

部已有 SARS 病患仍然不知，因而造成病毒的擴散。SARS 病毒爆發院內感染之後，

臺北市政府又與行政院推辭市立和平醫院封院的主導權，以致造成爭吵的兩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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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百餘位病友與家屬離院，部分已被 SARS 病毒感染的病友繼續擴散至全國各

地，臺北市立和平醫院又被以不適當的方式進行封院，以致於院內醫療人員無所

適從，部分醫護人員不敢也不願照顧 SARS 病人，也有醫護人員因恐慌擅自離院而

遭到懲處。 

當時行政院內各部會之間也因平時就幾乎沒有合作機制，SARS 病毒一入侵台

灣，就無法相互協調做好跨部會合作。部分媒體又天天強勢做偏頗的報導以煽動

群眾，部分政客更趁機利用公器，假服務民眾之名做營造個人曝光之實，不依正

常手續與辦法，要求衛生署與疾病管制局迅速將防疫物質送達某財團法人醫院﹔

要求將未經臨床試驗合格之所謂奈米防疫物質，送進被封院的和平醫院供病友與

醫護人員使用﹔甚至以撤換職位來要脅政務官進行不符合法律的動作。最後，不

得不由時任總統的陳水扁先生出來主導，請國防部下令軍醫局所轄軍醫院全力配

合收治病患，並將國軍松山醫院轉變為 SARS 專責醫院，接著也要求將臺北縣立三

重醫院在十天之內轉變為臺北縣市之 SARS 專責醫院，協助化解當時 SARS 病患無

處收容之窘境。 

在啟動緊急防治措施之後，行政院各部會每天派員到當時的疾病管制局召開

跨部會會議，配合每天所召開的 SARS 專家委員會議，以類似戰爭模式在處理 SARS

疫情，甚至請出前衛生署署長李明亮教授擔任「行政院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

治及紓困委員會」的副召集人兼防治作戰中心總指揮，全國民眾上下一心，所以

才能夠在四個月之內控制住 SARS 病毒的持續擴散。 

H5N2 禽流感疫情爆發則是肇因於農委會基層同仁與業者長期熟悉，不便對養

殖業者強硬規定，致使情況危急時無法與民眾解釋清楚怎麼回事，部分民眾因而

瞎猜、甚至懷疑公務機關的行政效率，再加上部分媒體趁機炒作，遂造成一發不

可收拾的集體圍攻局面而引發民眾恐慌。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資料顯示，早在 2003 年 5 月 16 日 SARS 來襲時即有

禽流感之疫情發生，只是大家當時皆忙於 SARS 的防治，無暇顧及禽流感。事實上，

這九年來，農委會有紀錄可查的國內禽流感流行情形一共有八次︰ 

2003 年 5 月 16 日︰台南縣關廟養鴨場偵測到低病源性 H7N7 禽流感病毒 

2003 年 6 月 18 日︰台南縣歸仁鄉養雞場發現低病源性 H7N7 禽流感病毒 

2004 年 1 月 15 日︰彰化縣芳苑鄉養雞場發現低病源性 H5N2 禽流感病毒 

2008 年 11 月 11 日︰高雄縣路竹養雞場發現低病源性 H75N2 禽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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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16 日︰新竹縣竹北市種雞場發現低病源性 H5N2 禽流感病毒 

2012 年 1 月 7 日︰彰化縣芳苑鄉三合村養雞場發現高病源性 H5N2 禽流感病毒 

2012 年 3 月 2 日︰彰化縣芳苑鄉王功村養雞場發現高病源性 H5N2 禽流感病毒 

2012 年 3 月 3 日︰台南市六甲區養雞場發現高病源性 H5N2 禽流感病毒 

此時媒體天天大肆報導，導致人人聞雞色變、雞價下跌，促使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官員與各級民意代表紛紛出來宣導、公開吃雞肉，以表示台灣的雞肉安全無

虞，幸好 2012 年 3 月 22 日之後即未再發現有病毒擴散情形，H5N2 禽流感疫情風

波才暫告趨緩。 

此兩件疫情的先後爆發與後果均有多處雷同，且皆有不少不為外人所知之內

情，政府如果沒有適時公開釐清，常會導致部分研究者在作類似問題探討與改進

措施提供時，容易被部分官員以政治立場的敏感，誤導整體事件的來龍去脈，且

有可能會聽到這些官員為了免除刑則而作出避重就輕與不實或偏頗的言論，致使

研究者無法窺知全貌，甚至作出偏頗或錯誤的建議。 

為求正確評估 SARS 來襲時的整個處理過程之恰當性與撿討其相關責任，筆者

願意以當時主事者之一的身份，提供拙見，以供後來研究者與政府相關單位日後

作相關疫情風險分析與危機處理決策時之參考。 

 

第二節、研究目的 

不管是衛生署或農委會，皆無法保證 SARS 與 H5N2 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會不

會再度發生疫情爆發，也不敢保證高病源性禽流感不會造成人傳人而像 SARS 一般

危害全世界。為了免除民眾的恐慌與社會的不安，衛生署與農委會平時就應進行

疫情來襲的風險分析，並準備好危機處理機制，一旦相關疫情再度發生，立即就

可啟動該危機處理機制，以使損失減至最低。 

平時有正確的風險分析機制及分析結果，瞭解世界各國，尤其是鄰近國家與

地區的感染情況及其管控情況做參考，可讓國人安心生活與工作﹔疫情發生時，

也能循著既定的危機處理模式與標準步驟執行感染控制作業，不管是各部會、各

機關團體，乃至各鄉鎮市區、各村里、各部落也都知道下一步將要做甚麼，民眾

毫無恐慌，自然工作與生活及社會治安等都不會受影響，當然也可使國家經濟免

於遭受任何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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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期望︰ 

1).蒐集國內外學者與政府機關在 H5N2 禽流感與 SARS 來襲時的對應方式； 

2).H5N2 禽流感與 SARS 來襲之後學者所紛紛提出之改善建議彙集，將部分誤

會意見予以釐清、有遺漏之處稍為補強； 

 3). 參考風險分析與危機管理的標準作業程式，為政府機關提出一套客觀的對

應機制，以利於將來各種疫情來襲時相關單位作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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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SARS 與 H5N2 禽流感的流行病學 

 

一、SARS 的流行病學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於2002年11月首先在中國大陸廣東省佛山地

區發現後，隨後陸續在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美國、越南、台灣等地爆發感染，

造成全球性恐慌。2003年3月在越南河內，有一位美國商人因產生非典型肺炎就

醫，之後被送至香港治療後死亡，接著陸續在香港與越南出現非典型肺炎合併有

呼吸道衰竭案例，同時間在中國大陸廣東地區亦發生非典型肺炎之疫情，而台灣

地區在3 月中旬傳出類似個案，其他國家包括加拿大、新加坡、美國等地也先後

傳出疫情。世界衛生組織(WHO)為有效區隔與界定該疫情的特徵，於2003年3月15

日公佈SARS之名稱，因感染此病毒而發病之特徵為發生瀰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

較過去所知任何一種病毒或細菌感染所引起的非典型肺炎還要嚴重許多，因此取

名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簡稱

SARS)。同年4月美國疾病管制局利用電子顯微鏡與病毒培養的方式鑑定出SARS病

毒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1)。 

 

1、SARS的病原體及其傳播途徑 

SARS的致病原是一種冠狀病毒(the human coronavirus (CoV) group 2b, 

SARS-CoV)，起先被懷疑是一種來自動物身上的冠狀病毒SARS-like-CoV 

(SL-CoV)，該病毒本身不會引起人類發病，據瞭解是來自麝貓或雪貂身上的病毒 

SL-CoV，在中國大陸的動物市場中，與人類接觸、交互作用所產生的一種新病毒，

以致於造成一種可以引發人體發病的病毒(如SARS-Urbani)(2)。 

研判SARS 病毒的傳染方式可能為近距離的飛沫傳染與接觸傳染，潛伏期很短

(2到10天，平均6.4天，但也有長達16天)，加上多數人對此病毒均無抗體保護，

因此造成該病毒能在許多國家以驚人的速度傳播。 

SARS病毒在無生物表面可以乾燥狀態存活六個小時之久，而且可能透過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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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被該病毒感染後不會馬上發病，但卻已具傳染力，被感染後不會馬上出現

典型的症狀，有的甚至只出現腹瀉及血便等非典型症狀，除了詢問曝露史以外，

該病沒有可靠的早期診斷的工具。由於上述種種因素所致，造成當時各國皆無法

很快速地防杜SARS的蔓延(2)。 

從2002年11月16日到2003年7月5日，短短不到8個月的時間，SARS就造成全球

五大洲、33個國家與地區的8096個病患受波及(2)，當時的流行情形如附圖2-1所

示，其個案致死率也很可觀︰中國大陸6.6%(349/5327)，香港17.0%(299/1755)，

台灣10.7% (37/346)(詳見圖2-2)，加拿大17.1%(43/251)，新加坡13.9%(33/238) 

(3)。 

 

2、SARS的臨床表現、病理變化與後遺症 

世界衛生組織給疑似SARS病患(probable SARS)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 

    (1)、發燒超過攝氏38度﹔ 

    (2)、胸部X光放射線攝影片上具有新發生的浸潤可診斷為肺炎者﹔ 

    (3)、病患有畏寒、咳嗽、全身疲乏或肌肉酸痛或具有SARS曝露史﹔ 

    (4)、病毒學檢查呈現一次或多次陽性檢驗結果(2)。 

大多數SARS病患會出現類似流行性感冒的症狀，例如呼吸困難、反覆或持續

發燒等症狀，將近20%病患在發病頭一周會出現水瀉。此病毒在病理解剖上發現最

喜歡侵犯的器官是肺部(肺泡細胞)及小腸黏膜，其他病理學變化尚包括中樞神經

發生水腫、骨髓異常、腎上腺壞死等(2)。 

此病毒也有好發對象，研究顯示，具有HLA-B
* 4601 haplotype的台灣人、具

有HLA-B*0703及具有HLA-DRB1*0301 alleles的香港華人等，都是受感染SARS病毒

發病的高危險群(4，5)。 

 

二、禽流感的流行病學 

禽流感是指由一群具有八個核酸片段(eight segments of single stranded 

negative-sense RNA)的正黏液病毒科 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屬(family 

Orthomyxoviridae, genus Influenzavirus A)感染造成的疾病或無症狀感染情況

(6)。原本不是很受重視的禽流感在 SARS 過後引起全世界的關心，雖然到了 2010

年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報告，證實全世界只有 493 人遭受 H5N1 感染、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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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致死，114 人感染 H7N7 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1 人致死，4 位年輕人感染 H9N2

低病原性禽流感病毒(7)，但是，它所造成的禽類產品製造商、國際貿易的影響，

乃至是否會造成透過食用禽類製品而遭受感染致病的憂慮，都是值得世人重視的

議題(8)。 

 

     禽流感病毒是一種感染家禽或鳥類的流行性感冒感病毒，可引起禽鳥呼吸道

疾病及家禽大量死亡。按其對禽鳥類的毒性，又分為高病原性及低病原性病毒。

鑑於至今各國調查證據顯示，H5N2 可傳播至人並造成陽性血清反應，但至今沒有

人類確診病例，惟有及早控制動物疫情，並持續監測病毒變異狀況，才能阻絕或

減少病毒突變造成跨物種傳播之風險。H5N1 禽流感病毒是從數年前開始才被全球

科學家關注的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原本只在禽鳥間互相傳染，但是 1997 年 5

月 9 日香港一位歲男童，因為發燒、喉嚨痛及咳嗽等症狀，在同月 15 日住院，因

病情惡化，6 天後死於不明原因的多重器官功能衰竭。之後，又有 17 人陸續因類

似症候住院，最後總共造成 6人死亡，同年 8月經美國疾病管制局與管制中心，

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荷蘭鹿特丹國家流感中心等單位的努力，鑑定此為高病原性

禽流感病毒所引起的，這是世界上首次證實因為禽流感病毒感染人類致死的案

例，因而引起全球人民與醫學界的耽心(6)。 

 

1、 禽流感及其致病原 

以禽流感 H5N1 而言，它原本只是一種在鳥類之間傳播的流行性感冒病毒，野

生禽鳥被感染時通常無異狀，但家禽被感染發病後就會發生裸露、皮膚發紺、流

鼻水、精神不振、產蛋量下降等現象，且可造成禽鳥死亡率超過八成。一般來說，

禽流感病毒並不會感染人類，但 1997 年在香港發現的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使病患在接觸染病禽鳥的排遺後，感染 H5N1 病毒並造成患者死亡，顯示禽傳人的

模式其實也是會發生的，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就將全球的禽流感的防疫等級分成

「大流行期間」、「大流行警示期間」以及「大流行期間」三大警示期，並再細分

為六級，依序以人類遭受禽流感病毒感染的可能性高低提出人類風險的承受程度

(詳見附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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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禽流感防疫等級 

 

大流行警示期  人類風險狀況  疫情分佈 

大 流 行 期 間

（Inter-pandemic）  

人類低風險期  1 

人類高風險期 2 

大流行警示期(Pandemic 

alert)  

尚未出現人傳人或已經出現有限性

人傳人的新病毒 
3 

證據顯示新病毒可人傳人的機會增

加  
4 

證據顯示新病毒已經可以有效人傳

人  
5 

大流行期(Pandemic)  已證實出現有效性人傳人  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環境職業協會，台灣企業禽流感防治參考手冊，行

政院衛生署， http://www.do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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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對禽流感的疫情嚴重性也區分為 0、A1、A2、B 及 C 等五級（詳見附

表 2-2）。 

                    表 2-2、衛生署禽流感疫情分級 

分級  

０級  國內檢出H5或目前狀況，國內外均未發現可人傳人之新型

流感病毒。 

A1級 國外發生人傳人之新型流感確定病例。 

A2級 國內發生禽畜類傳染至人、境外移入、實驗室感染等新型

流感可能病例。 

B級 國內發生新型流感人傳人之確定病例。  

C級 國內進入流感大流行時期。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局，http://www.cdc.gov.tw/index_info_info.asp?data_id=1359 

 

根據既有資料，已獲確定的高病原性禽流感型態，僅有 H5N1 與 H7N2 兩種，

由於二十世紀曾發生過三次全球性禽流感大流行，且均造成百萬人以上的人命損

失，WHO 對 1997 年香港發生的禽流感也不敢大意。但因考量到防檢疫的成本與成

效，對於相關疫情的瞭解以及報導，都必須相當謹慎，尤其對於禽流感，世人對

之認知相當有限，若是處理不當就可能會影響社會安定與產業發展，如何尋求防

疫檢疫工作、產業永續發展、食品安全健康與社會知的權利之間的平衡，均在考

驗相關部門的智慧。 

 

家禽類流行性感冒病毒屬正黏液病毒科，具有八個核酸片段，可藉由八個核

酸片段隨意組合，極易產生變異，此類病毒可感染雞、火雞、珠雞和其他鳥類產

生疾病。感染時從無明顯症狀到大量急性致死，差異極大。病毒對外界環境抵抗

力不強，糞便中的病毒於 4℃下能存活 30 天；20℃下，僅存活 7天。依病毒結構

又可分為 A、B、C等三型，其中 C型的影響力較低，一般而言，它甚至不會令人

產生病徵及廣泛傳播；A型較普遍，危害最大，可感染人及其他各種禽畜。A型病

毒又依血球凝集素抗原（hemagglutinin, HA）及神經胺酸酵素抗原（neuraminidase, 

NA）形成許多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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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 年義大利曾發生過雞群大量死亡，當時被稱為”雞瘟”，這是文獻紀錄

中最早發生的禽流感。到了 1955 年科學家才證實其致病病毒為 A型流感病毒，此

後，這種疾病便被更名為禽流感。據瞭解，1918 年至 1919 年的「西班牙流感」造

成 2000 萬至 5000 萬人死亡，是史上造成最多人死亡的流感疫情，肇禍的病毒應

該是 1918 年之前從禽鳥類病毒演化而來的。之後，於 1957 年發生在中國大陸南

方的「亞洲型流感」又再次橫掃全球，造成 200 萬至 400 萬人死亡，其致病病毒

同樣也是從禽流感病毒變異而來，因與人類的流感病毒結合而產生全新的致命病

毒。1969 年的「香港型流感」是香港首見的新型流感病毒，也是禽流感和人類流

感病毒結合，再次交換基因所造成的新病毒，該病毒後來一共造成全球 100 萬至

200 萬人死亡(7)。 

禽流感病毒演變的機轉有三個途徑，最可能的方式就是透過豬的媒介從候鳥

傳至水禽，再由水禽感染陸禽(例如雞)，之後再傳染給豬，然後在豬的身上發生

兩種病毒基因的互換，進而產生新病毒﹔第二種途徑就是病毒經由突變所造成(例

如 H1N1 或 H3N2)，再由雞傳染給人﹔第三種途徑是流感病毒傳至人體後，與人類

的流感病毒重組而產生人傳人的新病毒。在 1980 年後，這些造成大量雞隻死亡的

所謂「雞瘟」就被稱為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相對的，感染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未有明顯致病死亡的，就

被稱為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low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LPAI)。 

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株很複雜，它的命名也較特別，其命名方法是依序標明：

血清型別/分離動物別/分離地名/病例編號/分離年代(HxNy)，例如 1999 年義大利

火雞爆發高病原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分離株命名 A/Turkey/Italy/4580/99 

(H7N1)。至今被公認的是，水禽類包括水禽類候鳥可以感染所有 H亞型的家禽流

行性感冒病毒，但通常不會有臨床症狀，因此它們成為主要的家禽流行性感冒病

毒保毒者及傳播源。家禽流行性感冒的「高或低」病原性，是依病毒對感染禽類

引起臨床症狀的嚴重度分類： 

1)、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LPAI) 

可由所有 16種 H亞型(H1-H16)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在感受性禽類身上引起溫

和症狀，例如呼吸道及消化道症狀，而對蛋雞、種雞則引起產蛋異常，有時症狀

較明顯時，此 LPAI 病毒就會被稱為 MPAI 病毒(溫和毒力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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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HPAI) 

可引起家禽產生全身性感染，並常對家禽引起百分之百的死亡率。LPAI 病毒

因其致病機制較為局部，主要感染呼吸道和消化道，而 HPAI 病毒通常為全身性感

染。水禽類一般是 LPAI 病毒的帶原者，有時感染 HPAI 病毒可能不會出現臨床症

狀。 

目前亞洲各國發現的 H5N1 病毒株係為高病原性，屬人畜共通傳染病；至今各

國調查證據顯示，H5N2 可傳播至人並造成陽性血清反應，但仍沒有人傳人確診病

例，惟有及早控制動物疫情，並持續監測病毒變異狀況，才能阻絕或減少病毒突

變造成跨物種傳播之風險。 

遷移的水鳥（候鳥）可能攜帶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家禽，禽群一旦遭 

受感染，病毒會存在於感染鳥禽的糞便或呼吸道分泌物中，隨著病禽移動而污染

設備、車輛並傳播至另一禽群。病原亦可透過共同飲水、飛沫或空氣傳播平行感

染同一禽群。 

 

2、禽流感現況 

2003 年起至今，全球總計有 15 國確診 590 例受波及，其中 349 例死亡(資料

來源：WHO，2012/3/1)。截至 3/2 止，今年全球共計 10 國/地區通報 54 起疫情(資

料來源：世界動物衛生組織，2012/3/1)。 

一般家禽流行性感冒並不會直接傳染給人類，其傳染的途徑可經由接觸含有

病原之糞便、分泌物或吸入漂浮在空氣中的病毒所引起。1997 年首次於香港發生

人感染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顯示，這波亞洲人感染高

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多半是直接與已感染的活家禽密切接觸所造成，目

前尚無跡象證實會從人感染人，但比較令人耽心的是，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

是否會與人的流行性感冒病毒發生基因重組，因而造成大規模地感染人類。 

 

3、雞隻感染禽流感後排毒及抗體產生情形 

依不同病毒株而有不同，美國 LPAI（H7N2）病毒感染後 4-7 天有 90%-100%雞

隻會排毒，隨後下降，但 13 天後尚有 15%雞隻會排毒。 

在抗體方面，美國 LPAI（H7N2）病毒感染後在雞場內散佈甚為快速，感染後

7 天就有 90%雞隻呈抗體陽性；台灣的 H6N1 及 H5N2 傳染也甚快速，感染場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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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皆在 50%以上。 

 

4、禽流感流行現況及處理方式 

目前台灣地區檢出 H5N2 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弱毒株，其病毒可能來源，

包括： 

1).候鳥攜帶。 

2).留鳥接觸帶病毒候鳥而傳播。 

3).帶病毒禽鳥排泄物污染人、車等而攜帶病毒。 

4).走私活禽鳥類。 

5).私自施打疫苗。 ( 農委會網站資料，2012/05/05 摘錄) 

由世界各國對野鳥進行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的分離，可以分離到幾乎是

H1-H15 及 N1-N9 各種不同組合的血清亞型病毒，特別是從水禽類(Anseriformes 

和 Charadriiformes 目)，牠們充當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的基因庫，也就是說這些

水禽是自然宿主，所以陸禽養殖業者不要和水禽混養，亦不要讓候鳥有接近禽舍

的機會。 

雖然我國迄今仍為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之清淨國家，且低病原性家禽流

行性感冒病毒非法定傳染病，對禽鳥之致病力亦低，然其持續存在於禽鳥中，有

產生變異而轉變為強毒株之可能，因此，對於檢出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

之養禽場，農委會係採取嚴格之撲殺清場措施，防止病毒擴散，同時對發生場周

圍三公里之養禽場持續採樣半年，以防範該低病原性病毒轉變為高病原性。 

為防範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入侵我國，1998 年起，我國即已持續進

行家禽流行性感冒監測工作，據歷年之監測顯示，僅 2003 年 12 月間在金門海域

查獲由大陸漁船棄置海上漂流之走私紅面鴨，分離出 H5N1 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

冒病毒，已依規定於金門銷燬處理，並未流入市面或混入國內養禽場；另於 2003

年 6 月於宜蘭縣、台南縣鴨場分別檢出 H5N2、H7N7 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

又於 2004 年陸續於養雞場雞隻分離出 H5N2 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農委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皆責成該縣動物防疫機關對該等雞場立即採取移動管制、撲

殺清場及加強消毒之措施。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顯示，這波人感染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主要是與活

家禽有密切接觸者，所以建議世界各國避免接觸活的家禽可以使受感染的機會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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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最低；也建議在處理活的家禽後應馬上用肥皂及清水清洗雙手。高病原性禽流

感病毒在攝氏 56 度以上便會死亡。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指出，吃煮熟的家禽

並不會對人產生感染的危險。對於高風險的人，即接觸病毒機會較高的人，例如

醫務人員或接觸禽類的人，除了嚴格遵守消毒流程之外，也要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來減低遭受病毒感染的機會(9)。 

 

5、 家禽流行性感冒在公共衛生學上之重要性 

人類的流行性感冒通常是由 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中的 H1、H2 和 H3 血清亞型

所引起，而人的 H1、H2 和 H3 亞型病毒與禽類的 H1、H2 與 H3 亞型病毒，其 HA 基

因序列有很大的不同，它們有相當高的宿主特異性，也就是說，人的流感病毒主

要是感染人與哺乳動物，而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主要是感染禽類。但是，近年來

有多次從人的流感病例中分離到具有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序列的 H9 和 H5 病毒亞

型，其中 H9 亞型病毒對禽類具有弱毒到中間毒的毒力，而在人則引起溫和的呼吸

症狀，很容易就康復。而 1997 年香港爆發的 H5N1 感染了 18 個人，其中 6個人死

亡，從這些人所分離到的 H5N1，經基因序列分析結果，發現與禽類所分離到的 H5N1

完全一樣，這病毒對禽類有高病原性，在人引起的症狀較嚴重，甚或死亡，世界

衛生組織進一步分析和這 18 個人接觸過的人(醫師、護理人員、病患的親戚、朋

友等)，發現他們沒有受到感染，也就是說，這些感染 H5N1 病毒的人，沒有再把

這病傳染給其他的人，而這些 H5N1 病毒在禽類傳播的調查與研究發現，它主要是

靠著糞便經口傳染而非空氣傳染，當然糞便內如含高量病毒，經由雞隻將糞便踐

踏成灰塵，經呼吸道吸入也是一個可能的感染途徑。所以，該 18 個感染 H5N1 的

人，除了本身可能身體免疫狀況較差，也可能是有機會與含有高量 HPAI 的禽類糞

便接觸，或者是本身衛生習慣不佳，沒有勤洗手的習慣，而有機會接觸禽類糞便，

才能把病毒送入口鼻而感染。 

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在乾燥高溫下，或是被太陽直曬就很容易死亡，而濕的

糞便在 25℃下，病毒可存活 4天。所以，預防被感染的方法是勤洗手，以及不要

用污染雞糞便的手揉眼睛、鼻子，也是預防感染家禽流行性感冒的好方法。以美

國 1983-1984 年賓州、紐澤西州、馬里蘭州及維吉尼亞州爆發 H5N2 高病原性家禽

流行性感冒為例，那些參加清場的獸醫和工作人員，雖然接觸了大量的病毒，就

都沒有人感染的報告。1999-2000 年義大利爆發 H7N1 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



14 
 

總共處理了一千四百多萬隻的禽類，參與處理的人員也都沒有人感染的報告，由

此可知，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要在家禽與人之間互相感染是很不容易的(10,11)。 

     

第二節、政府機制 

與禽類永久共同生活的人類，一直都暴露在這些流感病毒貯主身上新型變種

病毒製造的風險中，想要防止它的感染，只有對這些禽類與人類做好策略性病毒

監測工作﹔並且更進一步瞭解如何建立起藩籬，以避免這類病毒衝破這道藩籬以

造成人類的大災難(12)。一個國家的科技投資與應用，常是決定其傳染病防治的

決定關鍵。基因體研究就是其重點，要瞭解這些病毒的基因漂移與重組是門精深

且重要的學問，政府必須做重點性投資以鼓勵學者專家作深入的探討與研究(13)。 

從過去 2003 年的 SARS 的疫情監控到 2009 年的 H5N1 疫情監控，到 2012 年的

H5N2 的疫情監控，政府學到了甚麼？是否該進行組織改造，成立一個跨部會的科

學部門，使其能整合傳統公共衛生的功能與策略管理與協調的要素，以期當危機

來臨時能作好無縫與高效能的協調，以使公共衛生反應機制能更為健全(14)？ 

2012 年這一波禽流感疫情的監控，農委會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為何

口蹄疫來臨時民眾不敢購買、食用豬肉？瘦肉精與狂牛症出現時民眾不願吃牛

肉？禽流感來臨時民眾不敢吃雞肉？固然農委會在平時即有一定的機制與民眾溝

通，但是在疫情發生時，農委會更應有標準步驟，而且隨時更新，以讓民眾更為

放心。例如，當禽流感疫情發生時，銷毀的雞隻必須含蓋到幾週大的雞隻或包含

所有雞隻(15)？ 

SARS 來襲時，在舉世皆不明所以的情況之下，衛生署與各級政府單位，乃至

民間團體與各醫療院所，都盡了很大的努力在各自的岡位上打拼，儘管在成效上

有所遭人詬病，卻也能在四個月內控制住疫情，確實令人欣慰，但是，痛定思痛，

SARS 過後，我們仍須反省到底是哪些工作沒有做好、或者是哪些機制需要改善，

我們都宜虛心檢討。如同世界衛生組織所述，這一次我們真的很幸運，那下一次

呢？我門是否應該有所準備，以便萬一下一次 SARS 或高傳染性禽流感造成大規模

人傳人時，我門才能從容應對。 

先從防疫體制說起： 

一、 國家衛生體系的防疫機制 

2003 年 SARS 在全球肆虐，亦曾嚴酷地考驗著政府機關在防疫動員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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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處理能力。學者專家皆同意，我國需要一座以疫災為主的防災中心，作

為中央與區域、地方能夠直接聯繫的作戰指揮據點；並藉由完善的軟硬體功

能與暢通的聯絡通訊系統，建構一個完整的資訊平台，以提供決策者完整的

災情及資源訊息。期望在這套中央統一指揮系統之下，能夠有效地進行流行

疫病、生物病原災害、反生恐及緊急醫療等災難應變。 

有鑑於此，政府決定以疾病管制局七樓為基地，建置國家衛生指揮中心

(National Health Command Center, NHCC) ，結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生物病原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反生物恐怖攻擊指揮中心及中央緊急醫療

災難應變中心等功能，共同架構完整的防災啟動機制。此中心之設置也須依

法有據，故行政院衛生署於 2007 年修法通過設置並於傳染病防治法第六條規

定，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及協助辦理傳染病防治事項﹔第十六條

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於轄區發生流行疫情或有發生之虞時，應立即動員所屬

各相關機關（構）及人員採行必要之措施，並迅速將結果彙報中央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地方主管機關除應本諸權責採行適當之防治措施外，並應依中央

主管機關之指示辦理。又於第十七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經考量國內、外流

行疫情嚴重程度，認有統籌各種資源、設備及整合相關機關（構）人員之必

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同意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定人員擔任指揮

官，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後備軍人組織、民間

團體執行防疫工作；必要時，得協調國軍支援。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編

組、訓練、協助事項及作業程式之實施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16)。 

國家衛生指揮中心能否成功運作，除了需要靠科技設備完善的環境與各

種緊急醫療相關資訊的整合外，還必須有完整的指揮體系規劃。此中心之運

作是以美國緊急應變通用的指揮架構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為基礎，

並參考 當時 SARS 來襲時之應變經驗，完成標準作業程式，作為未來國家衛

生指揮中心運作之依據。如附圖 2-3 所示，一旦疫災發生，中央有發布命令

之權，地方與區域有負擔相互協調合作之義務，疫災的控制才能平順完成。 

在運作架構方面，如圖 2-3 所示，為地方、區域、中央三層式之規劃。

當發生災情時，由各級衛生單位研判災情，提請縣市首長（地方）及行政院

（區域、中央）決定啟動指揮中心之時機，並指派指揮官負起指揮統籌之責。

指揮官負責決定中心啟動層級及整體運作，另當災情趨緩獲得控制後，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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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提出建議，再交由縣市首長（地方）及行政院（區域、中央）做成解

除決定。 

防疫災的戰爭也是一場資訊的戰爭，如能有效掌握、整合即時的災情資

訊，便能打贏災害。因此，如何暢通資訊交換、建構完整的資訊平台，以提

供即時有效的完整訊息，也是國家衛生指揮中心重要的整備方向。其工作包

含： 

1、 資訊展現平台 

提供跨部會之資料交流平台，彙整由中央各部會、地方政府甚至民間機

構團體所提供之相關資訊，並轉化為整體防疫災作戰指揮所需之整合性即時

資訊，供指揮官做出正確的決策。 

運作之初是以疾病管制局已經建置的「疫情指揮中心電子看板系統」、「疫情

處理地理資訊系統」與「SARS 住院通報暨管理系統」等資訊架構為平台，針

對當前重點監測之六種疾病（SARS、炭疽病、登革熱、流感、桿菌性菌痢疾

與結核病）、生物恐怖戰、以及醫療、後勤資源等資訊，作為指揮決策系統之

基礎；期待逐步完成各項防災害專用資訊軟體的開發與建置。 

2、 決策支援分析軟體 

提供資料分析人員或指揮官等決策者使用，藉由優異的資料分析功能，

可在第一時間內將歷史資料或各地所傳回來的災情資料，轉變成有意義的資

訊。 

3、  會議運作暨追蹤考核管理系統 

提供指揮中心會議運作之主動通報與追蹤考核等相關機制，

迅速掌握相關單位處理情形及進度，達成通報、追蹤、考核、管

理等完善整合機制。 

 

二、動植物疫災之通報與處理機制 

至於動植物疫災方面，目前仍然是由農委會依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

業規定」第七點規定，訂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17)，

於第三點明訂動植物疫災之緊急通報系統﹔有關處理動植物疫病方面依「動

植物疫病蟲害防疫處理中心」依其作業要點，推動惡性動植物傳染病之防治

措施，以控制傳染病之蔓延(18)。其組織如附圖 2-4 所示，由行政院院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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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召開防災會報，成立動植物疫病蟲害防疫處理中心與緊急應變小組，由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指揮官，中心成員包括內政部、國防部、經濟

部、交通部、財政部、行政院主計處、新聞局、衛生署、環保署、勞委會、

疫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相關業務主管等。 

農委會有鑑於動植物疫災之重要，於 2012 年一月再度修改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動物及植物疫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19)，以強調疫災災

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等事項，及與各相關機關縱向指揮、橫

向協調和人力調度之所依據，由農委會主委兼任動物疫災小組召集人，擔負

疫災處理之重責。 

 

第三節、危機管理 

危機最普遍的定義是「突然發生的大問題」，是指「導致一企業組織陷入爭議，

並危及其後來獲利成長，甚至生存的事件」。危機的意義必須是： 

1).對組織已構成威脅； 

2).有令人驚嚇的元素； 

3).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做決定。(20) 

危機的發生也具備三個條件； 

1).管理階層已經感受到威脅的存在，並意識到它會阻礙公司達成其優先目標﹔ 

2).管理階層瞭解到，如果不採取行動，情況將會惡化，終至無法挽回﹔ 

3).管理階層面對的是突發狀況。(21) 

危機的特性有三： 

1).突發性﹔ 

2).不確定性﹔ 

3).時間的緊迫性。 

危機處理計畫主要是包括三個階段︰ 

1).危機發生之前的太平時期︰經理人應查明該組織最可能面臨甚麼樣的危機，

決定發生的可能性，盡可能事先做好準備﹔ 

2).在危機發生時︰此時是轉變最為激烈、最不穩定，也是最為危險的時期，因

時間緊迫，經理人必須在極度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決策，此時管理階層最高

目標是將危機本身以及媒體報導所造成的傷害減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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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階段的善後階段︰管理階層應該致力於重整組織架構、企業文化、管控

機制以及企業管理政策，藉以恢復元氣，並重振機關(公司)的聲譽。 

 

在 SARS 病毒肆虐過後，台大醫院在台大管理學院黃崇興教授的指導下，出版

了一本專書，描述了台大醫院在 SARS 來襲時，全院在李源德院長的帶領下如何進

行危機管理，書中並引用了費恩克所著之危機管理一書中將危機區分為四個不同

的階段(22)︰ 

1.潛伏期︰危機已經開始蘊釀 

這是危機發生之前的階段，也稱為警告期。在問題爆發形成嚴重的危機前，

能否找出問題，加以處理，常常是公司運作成敗之關鍵。其實，平時就是危機的

潛伏期，就應保持警覺、預作準備。對危機保持高度警覺，包括對危機初期的認

知與前瞻性地策略規劃制度。 

2.爆發期︰危機已經爆發 

有良好的前置防範措施做前導，就可以將危機的影響控制在企業可以掌握的

範圍。 

3.後遺症期︰是處理危機的關鍵時刻，又稱善後期或恢復期。 

是企業經過危機之後的自我分析、自我檢討的療傷止痛期。 

4.解決期 

從經驗中獲取教訓，目的在斷絕日後類似危機的發生，最好從危機中列出詳

細的危機處理計畫，以作為來日類似事件重演時的指導方針。 

 

    至於院內的緊急應變指揮架構，台大醫院也參考美國加州於 1991 年所發展出

來的醫院緊急應變指揮系統(Hospital Emergency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HEICS)(23)以執行、後勤、財務、計畫等四大部門劃分功能，以執行 49 種職務。

(詳見附圖 2-5)。 

 

不管是 SARS 或是可能發生的高病源性禽流感發生大規模人傳人的情形，或是

任何可能發生的更為可怕的疫情來襲時，國家應該以此兩次事件作借鏡，在危機

來臨前作好準備應變計畫，以上述流程與方式，分期訂出危機來臨時中央與地方

所可依循與執行的標準步驟，以使危機的災害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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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個案背景：SARS 的來襲 

 

     2002 年 11 月 16 日，廣東省佛山市發現一位 45 歲男性病患出現發燒與呼道

症狀(後來證實為全世界第一個 SARS 病患),且將此病毒傳染給四位親屬。2003 年

1 月 8 日，此病況傳到廣西省。2003 年 2 月 10 日，世界衛生組織北京辦公室接到

一封電子郵件,訴說廣東省已有一百多人遭某種奇特的傳染病攻擊與致死之事情

(後來稱為非典肺炎)。當天，廣東省衛生單位也證實有 305 位病患感染非典肺炎,

其中有 105 位是醫護人員,這是至今為止中國大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部門敢

公開中國大陸地區疫情的紀錄。2003 年 2 月 12 日，世界衛生組織的代表正式通知

中國大陸衛生部這些事件，以期待中國大陸進一步的回應,無奈，中國大陸衛生部

卻回覆說該疫情已經被有關單位控制住。 

 

第一節、 SARS 大事記 

     2003 年 2 月 21 日，上述病原體被帶入香港九龍京華國際酒店,同時感染了同

電梯內的十二位旅客,接而造成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上百名醫護人員遭受感染,也

造成了滔大花園社區的病毒大擴散。 

2003 年 2 月 26 日，一位 48 歲來自紐約的商人 JC 先生,曾經到廣東及香港旅

遊後,因發燒與呼吸道症狀住進越南河內法屬醫院,此為越南境內第一位 SARS 病

患。  

     2003 年 3 月 1 日，新加坡也有一位曾到香港旅遊的女性 EM 小姐因類似症狀

住入新加坡陳篤生醫院,此為新加坡第一位 SARS 病患。 

     2003 年 3 月 2 日,後來被證實為北京第一位 SARS 病患的 27 歲山西省女性住

入了當地的軍醫院,該病患被視為北京的 SARS 指標個案。 

2003 年 3 月 3 日，世界衛生組織傳染病專家 Carlo Urbani 醫師赴越南河內

法屬醫院檢查 2 月 26 日住進該醫院的 JC 先生,不幸他也被感染，於 3 月 28 日往

生。 

2003 年 3 月 7 日，加拿大有位從九龍國際酒店被感染回國的 KSC 女士在多倫

多的家中往生，死亡診斷書敘明為心臟病，事實上是加拿大第一位 SARS 病患，臨

終前她已經把 SARS 病毒傳染給多位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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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3 月 8 日，臺大醫院收住從廣東返台的勤姓台商因肺炎住院，當時並

不知是他是 SARS 病患。 

2003 年 3 月 12 日，世界衛生組織第一次宣告 SARS 全球警訊，無奈台灣不是

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所以沒有能夠及時接到通知,但是行政院已經透過其他管

道接獲此訊息，所以，劉世芳秘書長迅即在行政院偏廂召開第一次跨部會秘密應

變會議，筆者代表衛生署與會。 

2003 年 3 月 14 日，臺大醫院又收住了從廣東回來於 3月 8日住進台大醫院的

勤姓台商的太太，同樣是因為肺炎而住院，時任台大醫院感染科主任的張上淳教

授立即打電話向筆者通報，認為勤姓夫婦倆人先後發生肺炎的情況很不尋常，所

以他馬上將兩位夫婦分別住入特殊的加護病房隔離治療。 

2003 年 3 月 16 日，衛生署在疾病管制局召開第一次傳染病防治專家委員會

議，之後每天召開會議，以檢討國內外 SARS 疫情與國內個案之定義與統計。 

2003 年 3 月 18 日，世界衛生組織將台灣列入 SARS 感染區。 

2003 年 3 月 22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 SARS 的可能病因是一種冠狀病毒。 

2003 年 4 月 10 日，衛生署宣佈即日起在機場及港口為旅客量體溫，卻被部分

民眾誤解與不配合。 

2003 年 4 月 16 日，世界衛生組織證實 SARS 的致病原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2003 年 4 月 17 日，筆者奉命宣佈，即日起凡是懷疑自己或親友有可能罹患

SARS 而向疾病管制局報告，經證實者可以獲得報案獎金。不料，次日便被聯合晚

報批評此舉為民進黨政府在製造白色恐怖(詳見附圖 3-1)。 

2003 年 4 月 19 日，越南政府宣佈關閉中越邊界以防止 SARS 病毒繼續入侵。

四月中旬筆者秘密商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前院長林瑞雄教授赴香港威 

爾斯親王醫院考察該院如何防治 SARS，並在疾病管制局暗中指示十家署立醫院各

秘密著手建置二十床負壓隔離病房。 

2003 年 4 月 22 日，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爆發 SARS 院內感染，筆者接獲通知後

立即徹夜進入和平醫院內探查，並建議當時的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將該院急診

室封閉、將住院病患分層隔離，隨即向疾病管制局局長建議和平醫院應該封院，

無奈臺北市政府與行政院互相對媒體宣稱，和平醫院該不該封院是對方才有權決

定，因此在爭執的兩天之內，讓兩百多位病患與家屬離開和平醫院，而將 SARS 病

毒散佈至仁濟醫院與台灣中南部，包括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與高雄長庚醫院，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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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兩日後臺北市政府決定將和平醫院封院，是將整個醫院封起來。筆者於五月七

日在高雄市接受媒體訪問時，認為此封院方式有可議之處，並認為此種封院有可

能讓全院的醫護人員、病患與家屬等全部死亡，不料被當時的蘋果日報報導為「高

官亂說話、全院死光光」(詳見附圖 3-2)。 

2003 年 4 月 28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越南為第一個解除 SARS 感染區。 

2003 年 4 月 29 日，仁濟醫院爆發 SARS 院內感染，筆者請示時任衛生署長的

涂醒哲教授後，宣佈仁濟醫院封院，並於當晚與次晨親自至仁濟醫院現場監督封

院過程，將病患送至臺北榮民總院、台大醫院、三軍總院與市立陽明醫院等院治

療，並將非病患送至桃園榮民醫院住院隔離觀察,4 月 30 日上午九點仁濟醫院順利

完成封院。 

2003 年 5 月 31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新加坡為非 SARS 感染區。 

2003 年 6 月 23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香港為非 SARS 感染區。 

2003 年 7 月 5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台灣與中國大陸為非 SARS 感染區。 

SARS 之戰終於暫時落幕。 

 

此次 SARS 疫災，有兩個國家比台灣還快速控制住 SARS，筆者認為其控制方式

值得學習，謹簡單描述如下。 

 

第二節、越南的抗 SARS 經驗 

越南是在 2003 年 2 月 26 日發現第一位 SARS 病患，卻能在短短兩個月之後 

獲得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將原本列入 SARS 感染區的汙名去除，其原因主要是做到

了及早發現個案、迅速處理與隔離的原則所致，當然，世界衛生組織的感染症專

家 Carlo Urbani 醫師的幫忙厥功甚偉，再加上越南政府有以下的動作才能那麼快

就把 SARS 的感染散佈迅速控制住： 

1.立即在衛生部內成立高層次的任務小組(a high-level SARS Task Force)每天

召開會議與討論個案處理的成果； 

2.國家級 SARS 跨部會委員會(National Intersectoral Steering Committee For 

SARS Control)統籌國內外資訊與資源； 

3.提出特別預算給衛生部用於後勤補給(防護裝備等)、教育訓練、照護 SARS 病

患的工作人員之補助，並設置二十四小時熱線供民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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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設置醫院給疑似 SARS 病患留住並加強感染管制措施； 

5.政府在國家疆界、機場及港口等地設置 SARS 檢疫區與隔離病房以供收容疑似

SARS 感染個案； 

6.政府提供 SARS 公共資訊活動(Public Information Campaign)以協助民眾避免

民眾恐慌； 

 其實，最為重要的是，越南政府立即關閉與中國大陸緊臨的一千三百多公里

長的邊界，暫時不許中國大陸民眾進入，才是當時防堵 SARS 病毒繼續入侵散佈的

關鍵因素。此舉與在 SARS 入侵當年三月中旬於行政院偏廂所召開的第一次秘密跨

部會會議中，筆者向會議主席劉世芳秘書長所提出的建議─暫時與中國大陸停止

往來三個月相類似，可惜，劉秘書長以「有礙國家觀瞻、會讓國際誤以為我們歧

視中國大陸、會造成本國民眾不諒解」等理由否決了筆者的建議。 

 

第三節、新加坡的 SARS 抗經驗 

     自從 2003 年二月底有位 22 歲的空服員，在香港旅館停留被感染 SARS 後回

新加坡，三月一日就有多位民眾因肺炎入院治療，三月六日新加坡衛生部接獲通

報，迅即採取隔離措施，三月十七日立即通過傳染病防治法，將 SARS 列為報告

傳染病(台灣是在 3月 20 日將之列為報告傳染病)，2003 年 5 月 31 日即被世界衛

生組織宣佈從 SARS 感染區名單除名，歷時三個月期間，勘稱迅速，分析其控制

成功之因素乃在於能夠結合環境部、國家發展部、教育部、社區發展及運動部、

國防部與衛生部成立國家級行政小組(Ministerial Committee)，進行 SARS 各項

公共衛生及醫療政策的執行(23)，當然，還包括了下述工作的執行： 

1.及早發現個案並迅速移至陳篤生醫院做隔離治療； 

2.醫院改善感染管制措施並限制訪客； 

3.與個案有緊密接觸者立即接受追蹤觀察； 

4.立即勸阻國人勿赴 SARS 感染區旅遊； 

5.疫情資訊每天由衛生部長公開發佈，並舉辦活動宣導教育大眾有關 SARS 的防治

要求； 

6.對於日漸增長之威脅，衛生部與各衛生局立即成立內部任務編組以因應； 

7.立即於 3 月 24 日通過傳染病管制法令，使得政府可以強制疑似 SARS 感染個案

之接觸者，須接受居家檢疫觀察，違者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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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夠這麼迅速地控制住 SARS 疫情，除了上述理由之

外，主要是歸功於政府反應迅速、法令通過迅速、中央與地方之間相當和諧、民

眾又守法所致。 

 

第四節、台灣的抗 SARS 經驗 

回顧歷史，台灣首次懷疑 SARS 已然來襲是在 2003 年 3 月 14 日，當筆者收到

時任台大醫院感染科主任的張上淳教授電話通知，當日台大醫院先後收治兩位因

肺炎住院的台商夫婦，他以其專業角度覺得不很尋常，所以將他們分別隔離治療，

我們就已經懷疑 SARS 已然悄悄進入國境。其實，該男性台商是在三月八日就已經

住入台大醫院，理論上，一般細菌性肺炎並不像流行性感冒般那麼容易相互傳染

與擴散，所以，相信在三月八日指標個案出現之前，相信 SARS 病毒就已經傳入台

灣。 

    三月十六日衛生署在疾病管制局召開第一次 SARS 專家會議，之後又成立 SARS

跨部會會議，此兩個會議均由筆者擔任會議主席，每天上午開跨部會會議，下午

召開專家會議,中午則向媒體發佈最新訊息，此期間並無所謂資訊不公開之情事。 

     三月十七日，台大醫院有位醫師為勤姓女士進行氣管內插管治療之時，不幸

因為所戴之 N-95 口罩有縫隙，導致他被感染發病，此為台灣首次 SARS 院內感染

發病案例。 

三月十八日，有名美籍外交官之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感染 SARS，想從越南轉

送台大醫院就診，經筆者向張上淳教授請求，轉請李源德院長同意收治。 

雖然，到了三月底，台灣的資料仍然是零死亡紀錄，事實上，邊境仍然開放、

SARS 持續在進口中，國內的 SARS 病毒散佈也已四處發生。部分私立醫院為了怕民

眾不敢登門就醫會影響業績，公然在醫院門口貼出告示，表示該院沒有收治 SARS

病患，意思是要民眾放心到該院就診，這種不當做為讓有些醫院相互模仿，後來

才連臺北市立醫院也依指示跟進。 

四月九日，臺北市立和平醫院有一位已經罹患發燒與呼吸道症狀達三天之久

的47歲女性外包工，帶病進入該院工作，她最近沒有任何中國大陸旅遊史或與SARS

病患接觸過的病史，但是門診檢查胸部 X光攝影片卻呈現兩邊肺野均有發炎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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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典型的 SARS 病灶之表現。事實上，她在該院工作期間就已經將 SARS 病毒傳染

給醫院內的病患、家屬，甚至是醫院內的其他工作同仁，所以才造成四月二十二

日和平醫院爆發 SARS 的群聚感染情況。 

     SARS 來襲期間，衛生署上下皆企圖努力與民眾溝通、與媒體溝通，並分別到

立法院各黨團報告有關 SARS 的處理進度，也在跨部會會議中請求其他部會幫忙，

但是，效果不彰。例如，衛生署在跨部會會議中請求國防部提供軍醫院病床來以

供收治 SARS 病患時，國防部派來與會的代表─一位僱員小姐竟然回應說：「我們

長官説，軍醫院的病床只提供打仗時使用」，以她的層級，卻能斷然否決跨部會會

議主席衛生署副署長的建議，確實令人匪夷所思，也顯示出 SARS 來襲時國內跨部

會合作的困難。 

     四月十日衛生署宣佈，即日起疾病管制局將在機場及港口為民眾量體溫時，

部分民眾還故意裝作不知道、不配合，甚至在當時的中正機場故意演出落跑遭員

警制伏之窘狀。 

此期間衛生署尚忙著在立法院備詢與到各黨團辦理 SARS 管控進度說明，有

立法委員聽完筆者的 SARS 簡報之後，當場作出只要立即開放三通就不會有 SARS

的論述，種種不盡人意的場面，促使民眾的恐慌逐漸加強。 

     四月十七日，筆者在衛生署召開記者會時宣告：為了民眾的健康與安全，自

即日起，凡是向衛生署通報而經證實是 SARS 之疑似病患者，不管所通報的是本人

或其他人，通報者皆可以像登革熱通報一般，獲得一筆報案獎金以資鼓勵，第二

天，聯合晚報竟然將此舉宣佈稱為白色恐怖(詳見附圖 3-1)。 

四月二十二日市立和平醫院爆發 SARS 院內感染，有一部分病患與家屬趁著行

政院與臺北市政府爭辯和平醫院封院的主導權的那兩天內離開和平醫院，有的轉

到仁濟醫院接受診治，有的甚至南下到台中與高雄等地，遂造成臺北市仁濟醫院

於四月二十九日爆發群聚感染而被封院，也造成後來高雄長庚醫院於五月十五日

宣告全院停診。 

 五月七日有媒體問及和平醫院封院的妥適性，我含蓄地回答：「這種封院方

式是有些不恰當，嚴重的話有可能會讓全醫院內的病患、家屬，乃至工作同人都

遭殃」，第二天，蘋果日報頭版竟然斷章取義曲解筆者的意見而做出「高官亂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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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死光光」之指責(詳見附圖 3-2)。 

   之後部分媒體不斷擴大報導馬偕醫院的瓶中信事件(詳見附圖 3-3)、萬華華昌

國宅社區隔離事件(詳見附圖 3-4)，與長庚醫院醫師照顧 SARS 病患遭感染而不幸

往生之事件(詳見附圖 3-5)等，可以用火上加油來形容當時的媒體作業方式。 

有部分立法委員尚以電話要求衛生署不依正常流程將防疫用品直接送至某財

團法人醫院，此要求導致衛生署秘書室主任因而被判刑並遭受停職處分；也有立

法委員要求筆者將未經臨床試驗核准、號稱為奈米防疫用品的設備送入臺北市立

和平醫院，筆者不同意也遭受電話威脅，說 SARS 過後一定要讓筆者好看。 

    幸好到了六月十三日，台灣被世界衛生組織通知說已經有兩個月沒有新發生

的個案，所以，六月十七日世界衛生組織將台灣從旅遊管制區除名，七月五日被

世界衛生組織宣佈與中國大陸同時為非 SARS 地區(SARS-free)，實際上，臺灣總

共使用三個多月時間就將 SARS 病毒控制住，卻讓世界衛生組織基於政治考量，不

願意單獨宣佈台灣是一個比中國大陸還早一些將 SARS 病毒控制住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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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分析 

第一節、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臺灣的 SARS 防治 

  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探討 SARS 或高病原性禽流感，此兩者之所以得以爆發疫

情，皆可歸因於「生物病原體、環境與宿主(人類)」之間的三角平衡關係遭受破

壞所致。病原體皆有其一定的最適生存溫度、傳染力、致病力與毒性，方可傳染

人體而致病﹔環境上，可以透過法律程式與規定，要求適當隔離與檢疫，管制飲

水與食物供應、製造、保存、分配或販售流程，勸導不隨意探視病患、勸導要勤

洗手、穿著隔離衣物與注重消毒等方式，來阻斷病原體傳染到人的身上﹔至於人

身為宿主，則可透過適當的飲食均衡、適當的休息與運動、減少壓力或使用壓力

調適方式，與使用疫苗等，來增加人體的抵抗力，使之不至於遭受病原體入侵而

致病，所以，從上述流行病學理論的作為上，要管控傳染病之流行確實是不很困

難的一件事。為何我們還讓 SARS 這種傳染病肆虐？又害怕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的

散佈？ 

2003 年 SARS 過後，政府估計至少造成八至十三億美金的經濟損失(24),但如

果從 2003 年第一季台灣的經濟成長率超過 3%，第二季經濟成長率卻是將近負 1%，

與第三季經濟成長率不到 1%來看，這次 SARS 來襲，台灣至少損失了將近 3000 億

新台幣。 

    不少研究在探討整個 SARS 的處理過程中還有那些改進的空間，例如賴美淑教

授(25)對不同醫療體系因應 SARS 危機動員制度之評估，認為新加坡、香港和加拿

大在處理 SARS 的過程上，剛一開始發生 SARS 疫情時，其實與台灣並沒有兩樣，

因為大家對 SARS 都缺乏充分的資訊而無法採取正確的防護措施，只是因為新加坡

政府持有單一行政體系，緊急應變係由國防體系所主導，所以沒有產生行政溝通

困難等情事(24,26)；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也沒有類似台灣那麼厲害的藍綠對

抗的朝野關係，而且，新加坡民眾的守法程度也比台灣要好得多。所以，從公共

衛生防疫的角度來看，台灣如果要學習改進，必須從組織與指揮體制上著手﹔至

於民眾的守法性，則只有靠教育民眾(從幼稚園、小學的學校教育作起，到家庭教

育與社會教育的配合)與立法規定一途。 

     回想此次 SARS 事件，如果中國大陸能採取像廣東省一般，一開始發現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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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很迅速處理的步調，且能將 SARS 疫情資訊公開，之後，可能就不會造成那麼

嚴重的國際災難(27,28)。 

 呂淑妤教授(29)從 SARS 抗疫經驗探討危機溝通與媒體關係時，認為危機溝

通的主要障礙包括； 

 1).政府反應速度太慢； 

 2).應變或發言之層級太低； 

 3).政府機構間橫向聯繫不足； 

 4).衛生體系並非一條鞭制導致中央與地方衛生行政機構防疫步調不一； 

     5).政策發佈與基層執行有落差； 

     6).政府公信力不足； 

     7).資訊發佈太慢且不足； 

     8).衛生問題泛政治化等。 

     此番論述的確道出了當時政府者的無奈，但也不宜把一切責任完全歸咎於在

野的杯葛，執政者確實有很多待改善之處，例如在 SARS 爆發之始，衛生署是由筆

者以副署長身分發言，層級也許不算很低，但是在疫情逐漸惡化之時，如果能夠

將發言層級提高至行政院長，並配合真正德高望重的專家學者，一起在媒體上宣

佈疫災的現況與處理的適當性，禁止媒體做誇大不實之報導，與做導致民眾恐慌

之謠言的配合演出，例如一直報導 SARS 有社區感染之情事，使得萬華地區民眾恐

慌、全台人心惶惶，雖然當時筆者一再否認 SARS 病毒有在台灣造成社區感染現象，

只有人在面對面接觸才會感染，部分學者卻仍然堅持己見，對媒體宣稱確實有社

區感染之現象，使得民眾連坐車、用水、吃飯皆心有不安，人人到處戴口罩，徒

增國家治安與民生經濟之損傷。 

    蔡鶯鶯(30)則以此次 SARS 事件來討論如何建構緊急風險溝通機制，並認為

SARS流行期間的資訊傳播流程模型不宜採單一、簡化及全觀式的系統，且認為SARS

決策模式的功能與評價應依階段而不同；Hui 等(31)則強調，直到目前為止，臨床

上被 SARS 病毒感染並無特效藥物可以治療，早期發現與隔離，並採取嚴厲的感染

管制措施是控制住這類高度傳染性疾病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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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宜君教授(32)認為，不管是處理 SARS 還是預防禽流感這類高度傳染性病

毒的擴散，都必須事先做好感染管制措施的準備工作，而且，對這些感染管制措

施各級醫療衛生單位及一般民眾都必須確實遵守 ，尤其是強力推動手部衛生與呼

吸道衛生，對於發燒病患須有警戒及做好分級處理，尤其是在醫院內，嚴格做好

特殊感染管制措施，是控制住高度傳染性疾病之良策。 

     總之，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這一次 SARS 的國家防疫體系的危機處理確

實有改善的空間，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衛生署—衛生局—衛生

所)的整合，與醫療體系(醫學中心—社區醫院—基層診所)的整合，教育、社會、

經濟與治安等體系的整合，組織再造與指揮體系的建立，立法機構與政黨的協調

溝通，媒體與民眾之教育與溝通等，都是必須重新整合設計，以待下一波疫災來

襲時，吾人將有從容以對的本錢。 

 

第二節、 SARS、禽流感與防疫體系的危機管理 

     張金堅教授(33)從危機管理的角度看 SARS 防疫應變計畫，引用了張榮豐教

授的危機管理的階段劃分及過程如下(詳見附表 4-1)： 

    在第一階段的危機預防階段中，首先預防偵測須先判定危機的致命性與其發

生之機率是多少？再將那些會導致此危機的各種事件寫下，並描繪其事件序列，

之後再將這些序列的事件依其因果及時序關係畫成網路圖，並找出導致危機的關

鍵途徑，最後，就在這些關鍵途徑上設置危機偵測點，並進行實際偵測。SARS 的

致命性已有資料可循，但是，高病原性禽流感的致命性仍然是個迷，2012 年 6 月

2 日中國大陸又發現有 H5N1 感染小孩致死的案例，國內又有學者宣稱已經有可能

造成人傳人的證據，但是立即被疾病管制局否認，雖然，台灣至今仍保持零感染、

死亡紀錄，我們還是不宜大意。 

    本階段的第二步驟是危機防範，工作目標在於破壞導致危機的關鍵途徑，並

阻止危機的發生，可是，這些作為不見得就可以阻止危機的發生，所以，需要事

先擬定危機應變計畫。擬定危機應變計畫，先要寫出危機爆發時的最壞劇本，再

依最壞劇本作目標的設定，然後，再設計危機處理的組織，在不同劇本下的危機

有不同主導的部門，禽流感導致大量雞隻死亡引起民眾對雞肉的恐慌，乍看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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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的危機，其實衛生部與經濟部也都逃不了責任。 

    最後是擬定四個主要應變計畫：處置計畫、溝通計畫、形象管理計畫、資源

動員與管理計畫，SARS 來襲時，這些計畫都依當時學者專家在總統府所作的建議

依序在執行，但是行政院與衛生署在執行時卻仍然有無力感，其原因何在？ 

    第二階段是危機處理階段，首先要進行危機性質之判定，SARS 一來，有關 SARS

的資訊是非常的混亂，所以很容易用過去的慣例誤判此危機的性質，一旦誤判，

就會啟動錯誤的危機應變計畫，因而造成危機更加失控。其次是設立危機管理的

目標，接著是調整應變計畫，依照危機發生之實際情況來調整在危機預防階段中

所擬定的計畫，此時，為了有效落實危機的管控工作，必須成立指揮管制中心，

進行嚴密的評估與監控。SARS 來襲後，實際在疾病管制局所設立的指揮中心，一

開始是由疾病管制局主導，之後發現執行困難，改由衛生署接手，衛生署仍然無

法指揮，最後才由由行政院長游錫堃先生擔任總指揮，穩定後再改由衛生署前署

長李明亮先生擔任總指揮。 

    第三階段是危機復原階段，先是依照工作日誌召開會議〈每天在疾病管制局

地下室召開〉，目的是為了明確責任、汲取教訓，以及蒐集危機處理階段的各種經

驗數字(包括國內外的個案發生數及死亡數 SARS 等)及處置經驗，並將這些參數及

經驗存入資料庫，以便供擬定應變計畫時參考。接著是認識危機之後的新環境，

並進行 SWOT 分析。第三步是依據處置經驗以及所蒐集的危機參數，和所認識的新

環境，擬訂出新的施政策略和備用的危機應變計畫。然後再回到危機預防階段，

重新進行危機偵測與防範。 

     劉懿玲(34)以新加坡和台灣當時對 SARS 的疫情危機處理作比較，認為新加

坡做得比較好的地方是因為政府能夠立即將所有醫療資源統整，並做適當的分

配，民眾及醫療機構皆不需為了醫療資源傷腦筋，也不曾出現過搶購、囤積、哄

抬價格等現象。這是她的誤解，事實上，SARS 爆發疫情一開始，使衛生署就召開

跨部會與縣市衛生局會議，但並未獲臺北市政府的全力配合，即使是公立醫院(包

括軍醫院)，也不一定能受衛生署掌控，無法像新加坡是一條鞭系統；其次，防疫

物資 (將近三億個口罩) 放在海關卻無法放行，因而加重民眾的恐慌與囤積，口

罩價格飆高，財政部與海關卻不必負責任。事實上，臺灣也很快地通過一筆五百

億特別預算來支應，也不是劉所說的未善用人力支援與財政補助。 



30 
 

    至於組織方面，台灣的組織人力並不亞於新加坡，只是新加坡政府比較偏向

專制型態、民眾比較守法，台灣想改善這些缺失就必須進一步修法，一旦疫災再

次發生，就必須依法視同作戰來執行，中央與地方政府不分藍綠、各級民意代表

與媒體沒有派系，大家皆有共識，就不難溝通執行，但是，要立法院通過修法，

在台灣則有政治考量優於專業考量之限制。 

在進行此類危機處理機制時，吾人或許可以參考 Mushkatel 與 Weschler 所 

建構之美國各級政府危機管理政策矩陣(35)， 將政策過程分為規劃、採納、執行

與評估四部分﹔將危機管理過程依其時間的順序分為︰ 

1、紓緩政策（mitigation policy） 

此一階段之政策包括規劃足以減輕災難損害之各種因應措施。危機管理中之

紓緩性政策可分為結構性與非結構性兩類型。 

2、準備政策（preparedness policy） 

此類型政策主要是在發展因應危機的運作能力。其計畫包括設計危機運作計

畫，建立危機資訊溝通網路，建立緊急事件處理中心，設立危機警報系統，

緊急事件處理人員訓練計畫及模擬，與資源管理計畫。 

3、回應政策（response policy） 

此一階段的政策特色在於強調當危機已無可避免地轉換成災難時，所應採取

之行動。例如醫療救援系統，緊急事件處理中心之運作，救難及撤離計畫，

災民收容，及第二波災難發生可能性預防措施等。 

4、回復政策（recovery policy） 

短程回復政策包括重建基本民生支援系統，而就長期回復政策而言應重建交

通運輸系統、污染放射物之控制與疾病衛生控制等。 

 

第三節、立法機關與媒體的溝通 

     SARS 來襲時，不管是香港、加拿大或是台灣，所以會製造如此多的混亂，最

主要的原因是在於溝通出了問題。民眾不相信政府說的，政府不相信專家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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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相互猜疑，互相指責，名嘴變成了專家，媒體變成了法官，誰也不信誰的主

張。世界衛生組織有鑑於此，特別於 2004 年在新加坡舉辦了一個疫情溝通的顧問

諮詢會議(36)，曾信超等(37)以醫院為例說明瞭成功的控制 SARS 是在於：危機管

理適時應用、謹慎做決策、徹底執行感染管制措施、有效的溝通，與管理階層與

員工之間的信任。吳德朗院長等(38)也認為，醫院成功地控制住 SARS 必須有嚴格

的隔離標準步驟，適當的溝通與嚴格實施是成功控制 SARS 的決定要素。 

    事實上，台灣政府在 SARS 流行期間，也極想與立法院各黨團及各媒體做溝通。

除了拜會各相關立法委員做 SARS 管控進度說明之外，也遊說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法

與通過 SARS 紓困特別條例，但是效率有限，與新加坡和越南比較起來，更形遜色。 

 

第四節、改善台灣現行的災害防救體系、資源動員與支援救災體系 

     相對於美國以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全權統

籌美國境內與國土安全事務有關災害之緊急應變，其餘則大部分屬於地方層級事

務的情況而言，台灣的災害防救體系是依災害發生原因的類別來區分負責的單

位，而且是以中央為主要負責單位。 

以災難防救與事故指揮系統而言，台灣災難防救與事故指揮系統包跨了：災

害防救，傳染病防治，災害防疫，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海洋汙染緊急應變，國家

資通安全應變，與國家反恐怖行動應變等。傳染病防治的法源依據是傳染病防治

法，立法目的在杜絕傳染病的發生、傳染及蔓延；主管機關是衛生署，執行機關

是衛生署、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在動植物傳染病防治方面，其法源依據是動

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與植物防疫檢疫法，立法目的在於動植物傳染病害之預防、防

疫及檢疫；其主管機關均為農委會，執行機關則包括農委會、直轄市政府及縣市

政府。如涉及國民健康者，則會同衛生主管機關行之。在災害防疫方面，目前的

作業依據是衛生署災害防疫應變工作參考手冊，該手冊所定之主管機關為衛生

署，執行機關則包括農委會、內政部、經濟部、環保署，配合衛生署辦理(39)。 

    在資源動員支援救災體系方面，包括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律依據為全民防衛

動員準備法，目的在儲備戰時總體戰力、配合支援災害防救，主管機關為行政院

動員會報，執行機關則包括中央各機關及直轄市，軍事動員由國防部負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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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則由相關業務主管單位分工負責)、緊急醫療救護(法源依據為緊急醫療救護

法，目的在做緊急醫療救護，包括現場醫療、轉診及緊急醫療，衛生事項的主管

機關為衛生署，到院前緊急救護事項的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地方為直轄市政府與

縣市政府)、國防體系(法源依據為國防法與申請國軍支援災害處理辦法，目的在

建立全民國防、發揮整體國力、保衛國家安全、支援災害處理，主管機關為國防

部，執行機關為參謀本部)、民防體系(法源依據為民防法，目的在平時協助治安

及災防救護、暫時支援作戰，主管機關為：與軍事勤務相關者，平時由內政部會

同國防部督導執行，暫時由國防部協調應用)等，可以說相當完備。 

既然現行的災害防救體系、資源動員與支援救災體系如此完備，何以在 SARS 

來襲時，衛生署卻仍感覺有無用武之地與使不上力之虞？是衛生署完全不會使用 

？還是不會連結這些已然存在的系統？值得吾人再進一步探討。 

 

第五節、台灣各種災害防救體系之連結 

    SARS 來襲時，不管是行政院或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本身，從以上之討論可知，

皆有相當程度的準備以應付疫災或水災。但是，到了 SARS 實際入侵時，反而看不

出這些軟硬體的設置，能實際發揮運作，歸根究底，還是部會之間的聯結與法令

之間的聯結出了問題所致，以下試提出幾項對應討論之﹔ 

一、與災害防救相關之連結規定：疫災部分 

傳染病防治與災害防疫：可參考災害防疫應變工作參考手冊。 

動植物傳染病：可參考災害防疫應變工作參考手冊、生物病原災害防救計畫。 

二、與傳染病防治相關之連結規定︰ 

動植物傳染病：根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二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主管事

項涉及國民健康者，應會同衛生主管機關行之」。 

國防體系：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七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經考量流行疫情

嚴重程度，認有統籌各種資源、設備及整合相關機關(構)人員之必要時，得

報請行政院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定人員擔任指揮官，統一指揮、

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後備軍人組織、民間團體執行防疫工



33 
 

作；必要時，得協調國軍支援。」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十八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於國內

發生重大傳染病流行疫情或流行疫情由生物病原攻擊事件造成時，得結合全

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實施相關防疫措施。」(40) 

災害的防治紓困方面則可參考衛生署疾病管制局(41)所製定之行政院嚴重急

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委員會工作小組組織圖(詳見附圖 4-1)運作。 

從以上之分析可以看出，不管在組織結構與法源依據上，台灣國家對於各種

疫災的應變機制，早就有相當完善之準備，為何在 SARS 爆發時與 H5N2 禽流

感病毒肆虐時，這些機制仍然無法正常的運作，而每每造成民眾的恐慌與經

濟的受挫？各家的說詞莫衷一是，總而言之，古有明訓：徒法無以自行，怎

麼在結構組織上、立法依據上、民眾教育上、媒體溝通上，甚至政治成熟度

上，作一定程度的改善與磨合，應是我們所該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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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公務人員是百姓之僕，凡事以民眾利益優先！ 

     衛生問題是專業問題，不應以政治手段操弄！ 

     媒體報導有適度自由，也須以民眾健康優先！ 

     政治人物固然會為了成功而不擇手段，但若沒有健康的民眾支持，再多的政

治操弄也只是在為自己製造惡因，終必有一旦會自己吞食其先前所種下惡因所形

成之惡果。 

    SARS 與高病原性禽流感的疫情爆發就彷如戰爭一般，動輒造成千萬人死傷，

所以，應付這一類的疫情就必須拉高指揮層級，將防疫視同作戰。傳染病來襲時，

無法只憑衛生福利部一個部會的組織與力量所可應付，以過去 SARS 與 H5N2 禽流

感事件的演變作檢討，未來單憑衛生福利部的能耐確實有某種程度的限制。為了

因應這些未來發生的機會很少但卻是必然會發生的疫情，個人對於國家防疫系統

的危機處理有以下之建議： 

 

第一節、平時的準備要先作好 

一、 結構上的準備 

1. 國家應有常設的組織 

國家應依法成立常態性的類似新加坡的國家級行政小組

(Ministerial Committee)，定期召開會議，檢討衛生部與農漁政單位所

蒐集到的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相關疫情資料，以適當的模型推估該病原

體入侵台灣的時間與可能性。例如，以過去一百年來的流行資料所做出

來的模型，推估明年的幾月到幾月之間，H1N1 或 H5N1、H5N2 等有可能會

造成台灣多少人遭受感染？ 多少人會發病？多少人因而造成肺炎、住

院？多少人可能因而損失性命？再推估出國家需要準備多少間隔離病

房？設置在哪些地方？平時應準備多少抗病毒藥物？準備多少劑有效的

疫苗？疫苗要由國內哪些單位生產還是必須仰賴進口？如果由國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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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如何取得民眾相信其安全性與效能？疫苗需在何時到位？又需如何

更新？其組織分工(如附表 5-1︰流感大流行防制工作，中央各部會應執

行業務分配)所示，及附表 5-2︰行政院相關部會平時防疫作戰組織分工

表所示準備，並比照 SARS 防治之分級動員如附表 5-3 所示，準備啟動機

制。 

 

2.組織內部需定期教育訓練與演習 

該小組成員必須有彈性地涵括相關部會與適當層級以上的官員。必

須先考量小組成員中每個人的專業能力與指揮管理能力。小組成員與各

相關部會官員都應定期接受危機管理教育訓練，定期實施疫災演習與記

錄，評估該演習之中尚可改善之處，依 PDCA 模式一再改善。 

 

3. 定期實施各部會間的協調合作訓練與演習 

部會官員不應只知道自己部會之相關法令，應同時瞭解其他部會悠

關法令，例如國防部軍醫局的官員也應瞭解發生 SARS 等疫災時，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有依法申請使用軍用病房，疫情嚴重時，地方政府也須受衛

生署指揮去收治 SARS 病患。農委會不甚瞭解 H5N2 病毒如何有機會從禽

畜身上轉變成高變原性病毒，甚至製造出人傳人的諾大危機。瞭解了危

險性之後，再建議於源頭上該如何監控養雞業者被傳染的情形，以及因

遭受雞隻感染而發病之可能性，以及如何預防被感染？及被感染後各部

會應負擔甚麼工作(詳見附圖 5-1 與附表 5-2)，以及民眾應如何就醫等。

包括這些發燒的民眾應如何依相關流程作偵測(詳見附圖 5-2)與就醫流

程(詳見附圖 5-3)。 

 

4.平時各部會應與媒體建立友善關係 

各部會應定期與媒體討論危機處理與疫情報導之相關事宜。媒體也

有人性，但是，為了收視率與吸引讀者的注意不得不誇大效果來製造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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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難免會使用到一些看似不正當的手法，將部分現象擴大解讀或扭曲

當事人的本意。所以，面對媒體應如何先行作好形象管理，再進行溝通

宣導，是平常就要接受教育訓練的課題。 

 

5. 善用民間團體作平台 

不少非官方、非營利的民間組織都是可以善用的溝通平台，不管是

與立法院或其他部會做解釋或建議，國會議員接受遊說的機會相當多，

美國如此，台灣也不例外。平常與這些團體像是消基會、醫改會與各種

相關學會，如感染症醫學會、台灣疫苗推展協會等，都是衛生福利部在

疫災尚未來襲時，就宜建立良好關係的溝通平台。 

 

6. 不定期與國會議員建立關係 

部會官員有意義務讓平時事務繁忙的國會議員有機會瞭解相關法令

修正、廢除，乃至新設之必要性，例如通過特別預算以支應國人因 SARS

疫情接受居家檢疫隔離觀察所需要的補助，及因 SARS 感染不幸往生的喪

葬補助等，這類緊急法令的修改如果沒有快速獲得諒解，要在國會順利

通預算也不容易。當然，傳染病防治法，甚至是憲法，是否也應有所考

量修改，當緊急疫情發生時，可以立法授權給指揮中心，必要時可依法

暫時關閉船隻進出港口，與暫時停止飛機飛航至疫區等，都必須儘早考

慮修訂。 

 

二、 過程上的準備 

任何標準步驟都必須事先擬訂妥當，包括︰ 

1.疫情沒有發生時由哪個單位發布訊息？如何發布？何時發布？在哪裡發布 

？ 

2.何時需要啟動傳染病防治法以要求媒體配合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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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時如何教育民眾相關的配合措施？例如：如何勤洗手與注重口罩禮貌(有

感冒症狀時請戴口罩)以減少其他人遭受感染的機會？但不宜讓民眾誤以

為人人戴口罩就不會被傳染類似流行性感冒病毒，誤以為全民戴口罩就能

避免 SARS 的散佈。以及教育民眾不宜隨便進入醫院探視病患等。 

4.定期與各醫療機構開會討論實施SARS病患與接觸者之隔離治療的標準步驟

與時機，以及類似 H5N2 禽流感高傳染性病毒等造成人傳人時的隔離治療的

步驟與時機，以免疫情真正發生時醫護人員帶頭恐慌，不知所措。 

5.隨時檢討相關法令與規定，將不合時宜的法條與規定予以修改或撤除，未

雨綢繆，將疫病通報的時限與其通報方式事先擬定與教育宣導，包含疫苗

使用的時機與方式，抗病毒藥物使用的時機與方式，都應事先教育醫護人

員，不是只有感染症專科醫師才應該瞭解。如果判定必須使用隔離政策以

防止他國的感染源從港口或機場入侵，也宜事先修訂法令配合辦理，以免

疫情入侵時來不及依法行使隔離措施。 

 

第二節、疫情發生時的應變機制 

 

一、 結構上：立即啟動跨部會行政小組運作與動員疫災防治體系，並依附表 5-3

做分級動員，及依附表 5-4 的部會分工所示展開以下行動︰ 

中央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研判國內、外流行疫

情嚴重程度，認有必要時，得提具體防疫動員建議，報請行政院同意成立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派指揮官。前項所稱流行疫情嚴重程度，指

重大傳染病流行、生物病原攻擊或經中央主管機關研判需應變動員等狀況。 

 

當疫災發生時︰ 

1.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立即就位並設置諮詢關懷專線 

以台灣來說，目前疾病管制局所擬定的防疫作戰體系指揮官是疾病管

制局局長(37)，個人建議指揮官的層級必須提升至行政院長以上，否則會

重蹈 2003 年 SARS 來襲時之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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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啟動相關部會主管與專家學者會議，擬定應對措施，依法收買媒

體時段進行政令宣導及安撫民眾，相互建立信心。並立即設置二十四小時

疫情諮詢專線與關懷專線以供民眾諮詢使用。此乃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本中心任務包括︰ 

1).疫情監測資訊之研判、防疫應變政策之制訂及其推動。 

2).防疫應變所需之資源、設備及相關機關（構）人員等之統籌與整合。 

3).防疫應變所需之新聞發布、教育宣導、傳播媒體優先使用、入出國（境）

管制、居家檢疫、國際組織聯繫與合作、機場與港口管制、運輸工具徵

用、公共環境清消、勞動安全衛生、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及其他流行疫

情防治必要措施。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 

  本中心指揮官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後備軍

人組織、民間團體執行防疫工作；必要時，得協調國軍支援。所以疫災發生

時，當衛生部須要動用的軍醫院或國軍協助疫災管控時，依法都必須接受本

指揮中心指揮官的指揮，才不至於有類似 SARS 來襲時軍醫院不願意接受擔任

SARS 專責醫院之情事。 

2.繼續蒐集國內外疫情資訊 

  雖然台灣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所有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資訊都

必須透過中國大陸，不幸地，中國大陸的疫情資訊向來都不輕易公開，但是

我們仍可透過美國或其他友邦的幫助，或者像 SARS 來襲時使用國家安全局或

情治系統取得疫區的資訊做參考。或者像 SARS 來襲時透過管道取得世界衛生

組織對疫 SARS 之個案定義： 

1).發燒在攝氏 38 度以上，且具 

2).一種或以上的下呼吸道症狀〈咳嗽、呼吸困難、呼吸短促〉且 

3).放射線診斷學上有與肺炎或呼吸窘迫症候群一致的肺浸潤的證據或屍體

解剖的發現與肺炎或呼吸窘迫症候群的病理學一致而無其他可確定的致

病因，且 

4).無其他可替代的診斷能完全解釋疾病，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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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基於以下一種或以上之 SARS-CoV 之陽性實驗室發現之診斷標準〈以下

省略〉。 

    至於國內的疫情資料，直接透過各醫療院所的即時通報，各衛生局、所

的疫情彙整，教育單位所屬學校保健中心每日所彙整之教職員生請病假之資

料、勞委會所蒐集各企業勞工請病假或發燒病例數等資料、農政單位的雞隻、

豬隻等的疫情資料，每日統計分析其流行趨勢。 

3.訂定全國標準化之檢驗及檢體採集及送驗流程，請各縣市政府協助督導辦理。 

4.檢討、檢查各醫療院所之隔離病房數量與可利用數目，每日彙整。 

5.檢討與檢查各醫療院所之防護設備的數量及可用數目，每日彙整與補充。 

6.檢討、檢查各醫療院所之疫苗與抗病毒藥物的數量與可用數目，每日彙整與補

充。 

7.隨時進行醫護人員之相關教育訓練，增強救護人員之疫病照護技能與信心。 

8.啟動緊急預備金並敦請立法院儘速通過防治紓困特別預算，隨時補助參與照護

之相關人員，並給予照護人員特別保險。 

 

二、過程上，除了啟動上述人員、設備與教育訓練及經費外，並同時著手︰ 

1. 與專家學者、媒體及國會議員溝通後，向民眾說明病例及採取出入境管制

措施。 

2. 隨時與國內外專家學者研討、修正照護之標準作業流程，包括藥物與疫苗

之使用時機與數量，以供國內各醫療院所做為照護病患與保護自己之參

考。 

3. 每日舉行媒體發布至少兩次，提供正確疫情資訊給媒體，並聽取媒體反

應、質問，並解釋之，鼓勵媒體協助進行疫災防治政策宣導。 

4. 每日與相關部會進行協調，將行政小組所指示之任務與相關部會協商適當

而快速之對應方略。 

5. 每日進行教育宣導，甚至可以提高至總統層級與專家共同參與電子媒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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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以加強和安撫民眾的信心；各醫療院所並提供心理諮商專線與疫災諮

詢門診，免費為民眾解除焦慮與不安。 

6. 每日與國會議員溝通報告疫情之進展，並請其直接參與國際視訊，以加強

其對國內控制疫病的信心，並減少為法令修改進行遊說之阻礙。 

7. 參考國外之疫災管控資料與成果，盡早預估出完全控制之時程，以使民眾

安心工作與生活。 

8. 透過國安系統與國防部之協助，視疫災為作戰，嚴密監控通報系統，寧可

從嚴檢疫、隔離再事後補償，也不可從寬放縱而事後後悔莫及。 

9. 啟動心理諮商系統，設置安心諮詢專線，安撫民眾與因疫災罹難之家屬。 

10. 公開、公正與透明化所有疫情防治資訊。 

    上述只是依據過去 SARS 與 H5N2 禽流感來襲時，我國防疫系統在危機處理上，

所看得到的或蒐集得到的不足之處所提出的建議。有些事關個人做為，恐有牽涉

刑責之故，予以保留沒有提出，但願以後如果有機會再碰到類似 SARS 或高病原性

禽流感造成人傳人的疫災發生時，全國均能上下一心，沒有政黨派系之分，沒有

個人成敗之慮，沒有盈虧賺賠之論，部會與民同在，成功必須在我，榮耀不必在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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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n 30 countries, 4 continents 

8437 reported cases,  813 deaths (WHO) 

 

 

 

                       圖 2-1 世界 SARS 流行情形統計 

 

                資料來源︰http://www.investingcompany.com/SA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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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Experience in 2003 

      

 

 

 

圖 2-2︰2003 年台灣 SARS 流行情形 

資料來源︰台灣疾病管制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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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疫災發生時中央與地方之相互關係 

資料來源︰台灣疾病管制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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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動植物疫病蟲害防疫處理中心組織圖 

資料 ︰ 來源行政院農委會 ， 2012 

 

 

 

 

 

 



48 
 

 

 

附圖2-5 台大醫院SARS來襲時的緊急應變指揮架構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22 

 



49 
 

 

 

 

 

 

 

 

 

圖 3-1︰聯合晚報所刊之 SARS 通報有獎，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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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論：李龍騰沒資格當副署長  高官亂說話 全院死光光 

2003 年 05 月 09 日  

李龍騰的多言，說明瞭他欠缺常識。資料照片 台灣自從解

嚴之後，官員的話就太多了，口水多過茶。從李前總統為首，各級官員好像前輩

子是啞巴，這輩子紛紛有的沒的什麼都說，言多必失的結果是不斷引起不必要的

政治風波，這個壞習慣至今未歇，包括呂副總統在內什麼都不吐不快。 看看別的

民主國家，哪有這樣多嘴多舌的官員？孔子說：「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就是要官員謹言慎行。  

官員何必危言聳聽  

現在大疫臨頭，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官員發言尤其須小心謹慎，以免火上加油，

造成集體歇斯底里。這已是最最基本的常識了，可是還是有官員危言聳聽，說些

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難道有些話不說會當場憋死嗎？  

衛生署副署長李龍騰昨天在高雄的 SARS 南區防疫會報上語出驚人地說，美國疾病

管制局（CDC）的專家建議要封鎖 SARS 醫院，因為這種軍中訓練的目的是讓院內

全體死亡以徹底消滅感染源。他接著說，CDC 的專家所指的「軍中訓練」是生化戰。 

他還說當初臺北市政府請教了 CDC 專家的意見才決定封鎖和平醫院，市府也曾向

行政院報告，行政院則尊重市府的決定。  

不應該做公開傳述  

對於李龍騰「軍中訓練，全體死亡」的驚人之語，昨天與會的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院長鍾飲文說，CDC 專家不可能這麼說，人家的意思是封院可控制疫情，避免成為

社區感染。無論 CDC 專家是否真的說過那種可怕的話，就算說過好了，李龍騰做

為衛生署的高級官員都不應該公開傳述，因為還沒弄清楚 CDC 專家的真正意思。

退一萬步說，就算專家真是那個意思，我們既不能那樣做，也不能那樣說，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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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並非生化戰劑，是可以治癒的疾病。  

多言證明欠缺常識  

況且說了一定會引發社會的集體恐慌，使醫院裡的人和他們的親友產生被遺棄的

恐懼，進而造成情緒感染，如同軍隊裡深夜的鬧營事件般的集體歇斯底里，致使

染病的人再也不敢上醫院就醫，那會是怎樣的大浩劫？李龍騰的多言，說明瞭他

欠缺常識，不夠資格做衛生署的高級官員。 

圖 3-2︰蘋果日報斷章取義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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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馬偕醫院護理人員瓶中信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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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臺北市萬華區華昌國宅社區感染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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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長庚醫院醫師不幸犧牲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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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行政院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委員會工作小組組織圖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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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組織體系架構(B、C 級)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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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民眾發燒監視偵測流程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環境職業協會，台灣企業禽流感防治參考手冊， 

行政院衛生署，http://www.doh.gov.tw 

人口密集機構因應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之發燒監視作業流程

機構建立機制,每日為收容民眾量測體溫至少一次
(國內出現SARS病例時改為每日二至三次)

每日體溫量測結果紀錄(附件一)
書面資料彙整存檔備查二年以上

體溫量測結果每週一上網登錄
回傳資料至轄區衛生局及疾病管制局

(http:// http://203.65.72.97/isolation/HospReport )

1.先請發燒個案戴口罩，並移至獨立或隔離空間。
2.啟動後送機制，將個案送醫。
3.與醫院醫師確認個案之診斷，或瞭解個案是否有肺 
   炎現象。
4.通知轄區主管機關及衛生局，轄區衛生局轉陳報衛  
   生署疾病管制局分局。

確認十天內是否有以下情形??
      1.收容民眾三人或以上發燒原因不明,且其中一人有肺炎現象?
             2.有二人或以上之工作人員發燒原因不明?
                         *計算時清潔工等流動工作人員應包含在內

附件五之四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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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發燒民眾就醫流程(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3)

一般民眾

持 續 發 燒 ?

民眾發燒

發燒民眾就醫流程

SARS病例
密切接觸者

SARS流行地區
入境旅客發燒

SARS院內感染醫院
暴露人員

SARS病例出院

  1.打 電 話 給 家 庭 醫 師 或 177發
    燒 諮 詢 專 線
  2.戴 口 罩 在 家 休 息
  3.不 上 班 、 不 上 學

主 動 聯 繫 地 方 衛 生 單 位 ，
及 時 提 供 發 燒 諮 詢 服 務

由 衛 生 單 位 研 判 是 否
有 立 即 就 醫 之 必 要

由 衛 生 單 位 通 知 119協 助 送 醫

醫 師 研 判 是 否
為 SARS病 例

接 受 強 制 隔 離 治 療

退 燒 後 強 制
居 家 隔 離 十 天

衛 生 單 位 前 往 關 懷 並 開 具
居 家 隔 離 通 知 單

在 家
居 家 隔 離 三 天
觀 察 是 否 退 燒

接 觸 10日 後
解 除 自 主 健 康 管 理 措 施

是

是

判 斷 是 否 為 SARS
高 危 險 群

否

是

否

否

機 場 檢 疫 人 員
或 醫 師 初 步 研 判 是 否

可 能 為 SARS病 例

送 醫 作
進 一 步 檢 查

1.自 主 健 康 管 理 10天 ， 每 日     
   至 少 自 行 量 測 體 溫 二 次
2.減 少 外 出 及 會 客

是 否 出 現 發 燒 症 狀

主 動 聯 繫 衛 生 單 位
1.主 動 聯 繫 地 方 衛

生 單 位 。
2.由 衛 生 單 位 通 知

119協 助 送 醫 。

醫 師 研 判 是 否
為 SARS復 發

居 家 隔 離 期 滿 後 ， 如 持 續 發
燒 ， 應 依 據 不 上 班 、 不 上 學 之

原 則 在 家 休 息 ， 並 諮 詢 醫 師

是

剩 餘
居 家 隔 離 期 限 是

否 超 過 三 天

否

否

繼 續 居 家 隔 離
至 十 天 期 滿

是

入 境 10日 後
解 除 自 主 健 康 管 理 措 施

否

一 般 民 眾 或
SARS高 危 險 群

醫 師 依 專 業
給 予 醫 療 處 置

否

一 般 民 眾

SARS
高 危 險 群

是

否
在家休息

否

步驟一：
　　配戴口罩
步驟二：
　　至醫院急診隔離區
　　或醫院規劃之獨立
　　隔離區域或醫院發
　　燒篩檢中心(站)就
　　診，建議勿搭乘大
　　眾運輸工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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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危機管理矩陣 

 

危機預防階段 危機處理階段 危機復原階段 

一、危機偵測 

二、危機防範 

三、擬定應變計畫 

一、危機性質判定 

二、設定危機管理目標 

三、調整應變計畫 

四、調整組織計畫 

五、進行危機處理 

    1.處置作為 

    2.溝通作為 

    3.形象管理 

    4.資源動員與管理 

六、成立指揮中心，進行密

切評估與監控 

一、依照工作日誌召開檢討討

論會議 

  1.明確責任、汲取教訓 

  2.蒐集危機處理階段各種

經驗數字及處理經驗 

  3.建立資料庫 

二、認是危機後的新環境 

三、依據一、二修訂應變計畫

四、擬定新的施政策略 

五、回到預防階段重新進行危

機偵測與預防 

資料來源：Mushkatel & Weschler, 1985 

 

原文: 公共危機管理之知識網路分析：以台灣九二一地震為例 - 國家政策研究基

金會  網址: http://www.npf.org.tw/post/2/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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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流感大流行防制工作，中央各部會應執行業務分配 

部會 執行內容 

行政院衛生

署 

1. 進行疫情監視、通報及調查。 
2. 維持檢驗量能。 
3. 規劃病例隔離、接觸者檢疫之執行方案。 
4. 規劃邊境檢疫之執行方案。 
5. 儲備藥物、疫苗及防護裝備，並規劃管理與使用方案。 
6. 規劃及建議感染控制措施。 
7. 規劃傳染病防治醫療體系之執行方案；針對醫療體系， 
8. 推動營運持續方案。 
9. 評估及修訂因應流感大流行之策略。 
10. 辦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幕僚作業。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1. 進行動物疫情監視。 
2. 進行動物檢疫。（含走私防範） 
3. 進行動物發生場管制作業。 
4. 進行禽畜業者之管理。 
5. 針對農畜產業，推動營運持續方案。 

內政部 

1. 配合執行入出境檢查或管制措施。 
2. 協助執行緊急救護業務（如：督導消防救護業務、調派直昇機支

援離島後送病患）。 
3. 必要時，配合協調警力進行重要防疫物資、重要場所或圍堵區域

之安全維護。 
4. 協調大量遺體之處理。 
5. 督導社會福利機構之衛生教育宣導及疫情通報；並推動其營運持

續方案。 

外交部 

1. 協助收集國際疫情資訊及各國旅遊限制資訊。 
2. 配合旅遊管制等邊境管制措施，處理涉外事務。 
3. 協助滯留於疫情發生國之國人。 
4. 必要時，協助尋求或提供國際援助。 
5. 進行駐台外交使節/代表、外籍人士之宣導及溝通。 

國防部 
1. 督導軍隊之疫情監視及調查。 
2. 協調國軍醫院病床調度與支援。 
3. 必要時，協助提供軍力支援。 

財政部 配合辦理防疫物資之賦稅減免、緊急進口、暫停出口等實務。 

經濟部 

1. 配合辦理防疫物資之暫停出口、增加供應、物流通路、市場銷售

等實務。 
2. 推動傳統市集內外及店（住）家禁止活禽販售及屠宰專案。 
3. 針對電力、飲水等重要社會機能之國營事業，推動營運持續方案。

4. 針對商業界，推動營運持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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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 
防範禽流感由走私管道入侵。 

教育部 
1. 督導各級學校之疫情監視及衛生教育宣導。 
2. 必要時，督導各級學校配合停課措施。 
3. 協助協調國立大學附設醫院病床之調度。 

法務部 督導矯正機關之疫情監視及調查。 

交通部 

1. 配合旅遊限制等邊境管制措施。 
2. 督導運輸業者、旅行業者配合防疫措施。 
3. 必要時，配合協調交通工具之徵調、徵用事宜。 
4. 針對交通設施，推動持續營運方案。 

行政院新聞

局 

1. 協助流感大流行之風險溝通事項；必要時，協助處理廣播電視媒

體指定播送事項。 
2. 協助與國內外媒體互動，端正視聽。 

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 
配合規劃政府機構之持續運作方案。 

 

資料來源︰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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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行政院相關部會平時防疫作戰組織分工 

部會  重點工作 

衛生署 

1. 公告該疫病為法定傳染病之相關準備 

2. 建立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3. 建置國家衛生指揮中心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體系 

4. 完成適量抗病毒藥劑、疫苗及防疫物資之儲備 

5. 完成疾病通報、疫情處理之教育訓練，並出版標準作業手冊 

6. 持續辦理各層面之疫病教育訓練 

7. 持續辦理各層面之疫病演習 

8. 積極與鄰近國家、國際衛生組織合作 

9. 持續執行機場港埠之入境檢疫措施  

10.配合相關單位提供發現該疫病病原之工作人員健康管理 

11.建置「疫病防治網」，並隨時更新資料 

農委會 

1. 修訂「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2. 加強檢疫，遏阻走私  

3. 強化候鳥監測預警系統及國內預警體系  

4. 完成全面性架設防鳥圍網設施 

5. 對發生場採行撲殺清場措施 

6. 配合衛生署持續進行疫病教育訓練 

7. 儲備防疫物資 

8. 宣導全民防疫，使民眾及畜禽養殖業者瞭解如何防範疫病入侵 

9. 配合傳統市集禁止屠宰販售活禽政策 

海巡署 

1. 實施監控防範疫病由走私管道入侵 

2. 與防檢疫機關合作，處理走私動物 

3. 研議修法加重刑責 

4. 配合衛生署持續進行疫病教育訓練 

5. 擴大防疫宣導協助疫病監控，保障漁民健康 

6. 建立查緝走私動物活（屠）體標準作業程序，深化防檢疫觀念  

7. 杜絕走私物品，維護國人安全 



63 
 

部會  重點工作 

內政部 

 

入出國及移民署  

1. 制定「疫病大流行入境旅客管制標準作業程序」 

2. 參與各部相關演習 

3. 執行各項國境控管因應措施 

4. 加強對來自疫病流行區之入境旅客證照查驗 

警政署 

1. 擬訂「疫病大流行社區感染警察機關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2. 調派警力支援管制疫病流行區 

3. 函頒「警察機關查緝走私疫病地區活禽鳥類作業注意事項」、「警

察機關學校因應疫病大流行防護應變及通報處理作業規定」 

陸委會 

1. 參與各部會相關演習 

2. 加強停留大陸地區國人及往來兩岸人員防疫宣導 

3. 蒐集中國大陸港澳相關疫情資訊  

經濟部 

1. 管控防疫物資製造及供應 

2. 推動傳統市集內外及店(住)家禁止活禽販售及屠宰輔導 

3. 訂定「經濟部商業司因應禽流感防治衛教及政策溝通動員計畫」、

「全國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區因應禽流感正常營運參考作業流

程」、「經濟部因應禽流感超商體系代銷口罩作業流程」、「禽流

感對商業經濟之影響及因應對策」等 

4. 配合參與疫病大流行相關演習 

5. 配合政策完成各項宣導 

環保署 

1. 儲備安全防護設施 

2. 訂頒「環保單位疫病防治手冊」 

3. 規劃垃圾焚化處理設施處理斃死禽體 

4. 辦理環保人員防治演練及訓練講習 

5. 執行「大型養雞場稽查專案」稽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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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  重點工作 

交通部 

1. 訂頒交通設施管理防範措施及應變計畫 

2. 配合對空運及海運交通工具進行相關管制措施 

3. 配合對空運及海運交通工具進行相關管制措施 

4. 配合相關部會舉辦疫病防治演習  

財政部 

1. 訂定「海關因應疫病可能入侵採取之防治措施」 

2. 各關稅局設置「通關即時服務窗口」、「防疫物品快速通關單一窗

口」，設置防疫物資存棧（站）數量通報窗口，配合經濟部公告實

施管制防疫物品暫停出口等 

3. 訂定查緝措施及處理流程 

4. 加強查驗來自疫區及小三通之旅客行李及貨物 

勞委會 

1. 協助傳染病防治醫療網隔離病房建構、查核與訓練 

2. 協助查核負壓救護車與移動式負壓隔離艙 

3. 協助確認防疫口罩性能之查核與選用訓練 

4. 研擬疫病大流行時勞工權益之因應對策 

5. 設立網站提供疫病各種職場防治建議措施  

經建會 
1. 配合編擬「因應疫病大流行執行策略計畫」 

2. 辦理「疫病對我國經濟可能影響評估」研究  

法務部 

1. 擬訂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因應疫病預防及應變計畫 

2. 要求所屬機關配合實施各項監所防治工作 

3. 配合辦理疫病大流行相關演習  

新聞局 

1. 配合參與疫病大流行相關演習 

2. 持續蒐集有關疫情及防疫資訊之國際輿情  

3. 進行各項疫病防治宣導  

4. 辦理「推動傳統市集內外及店（住）家禁止活禽販售及屠宰輔導方

案」之消費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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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  重點工作 

國防部 

1. 加強防疫物資及抗病毒藥物之儲備，並擬定使用計畫 

2. 辦理訓練，增進防疫人員之通報與管制能力 

3. 訂頒「國防部疫病緊急應變指揮中心指導計畫」 

4. 配合參與疫病大流行相關演習 

5. 編訂衛教宣導訊息，提供所屬單位下載擴大宣教。  

退輔會 

1. 各級榮院對於各項防疫物資，皆按疾管局防疫物資之規定存量。 

2. 配合疾管局「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系統之運用，凡符合

「應立即通知標準」，均要求確實通報。 

3. 辦理教育訓練，強化安養機構幹部、所屬醫院之通報與管制能力 

4. 配合演習事項  

5. 各榮院偕同榮服處舉辦社區居民疫病宣導講座。 

6. 各地榮服處針對散居外住榮民加強宣導疫病疫苗施打。 

外交部 

1. 研擬「駐台外交人員及其眷屬於入境旅客集中隔離措施發布時之機

場接待標準作業流程」 

2. 制訂「外交部因應疫病大流行因應要點」 

3. 積極辦理及參與相關演習 

4. 與邦交國簽署疫病疫情合作協定或備忘錄 

5. 積極派員出席國際相關會議及研討會 

6.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66 
 

表 5-3︰我國 SARS 之分級動員 

 

級別 Ｏ級 Ａ級 Ｂ級 Ｃ級 

啟動

時機 
現況 

國外報告第一例

確定病例 

國內發生第一例

確定病例 

國內發生第一例

次級傳染確定病

例 

疫情

狀況 

國內外均無 SARS

疫情 

有其他國家爆發

SARS 流行但國內

尚無疫情 

國內發生初級傳

染案例時 

國內發生次級傳

染案例時 

指揮

層級 
疾管局指揮 衛生署指揮 行政院指揮 行政院指揮 

＊各級之啟動由嚴重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委員會工作小組決定與宣佈 

＊初級感染：係指國內有病例發生，但未造成傳播時。 

＊次級感染：係指初級感染之病例繼續傳染予其他人時。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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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疫情發生時疫災防治體系動員分工表 

部會組織  重點工作 

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

中心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七條規定立即啟動運作，指揮官就位並設置疫情

諮詢關懷專線，並立即啟動相關部會主管與專家學者會議，擬訂應對

措施。 

衛生署 1.透過美國等友邦之協助，持續蒐集國外疫情資訊。 

2.透過各醫療院所之即時通報，彙整疫情。 

3.訂定全國標準化之檢驗及檢體採集及送驗流程，請各縣市政府協助

督導辦理。 

4.檢討、檢查各醫療院所之隔離病房數量與可利用數目，每日彙整。

5.檢討與檢查各醫療院所之防護設備的數量及可用數目，每日彙整與

補充。 

6.檢討、檢查各醫療院所之疫苗與抗病毒藥物的數量與可用數目，每

日彙整與補充。 

7.隨時進行醫護人員之相關教育訓練，增強救護人員之疫病照護技能

與信心。 

8.啟動緊急預備金並敦請立法院儘速通過防治紓困特別預算，隨時補

助參與照護之相關人員，並給予照護人員特別保險。 

9.與專家學者、媒體及國會議員溝通後，向民眾說明病例及採取出入

境管制措施。 

10.隨時與國內外專家學者研討、修正照護之標準作業流程，包括藥

物與疫苗之使用時機與數量，以供國內各醫療院所做為照護病患

與保護自己之參考。 

11.每日舉行媒體發布至少兩次，提供正確疫情資訊給媒體，並聽取

媒體反應、質問，並解釋之，鼓勵媒體協助進行疫災防治政策宣導

12.每日與相關部會進行協調，將行政小組所指示之任務與相關部會

協商適當而快速之對應方略。 

13.每日進行教育宣導，甚至可以提高至總統層級與專家共同參與電

子媒體講述，以加強和安撫民眾的信心；各醫療院所並提供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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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專線與疫災諮詢門診，免費為民眾解除焦慮與不安。 

14.每日與國會議員溝通報告疫情之進展，並請其直接參與國際視訊

，以加強其對國內控制疫病的信心，並減少為法令修改進行遊說

之阻礙。 

15.參考國外之疫災管控資料與成果，盡早預估出完全控制之時程，

以使民眾安心工作與生活。 

16.透過國安系統與國防部之協助，視疫災為作戰，嚴密監控通報系

統，寧可從嚴檢疫、隔離再事後補償，也不可從寬放縱而事後後

悔莫及。 

17.啟動心理諮商系統，設置安心諮詢專線，安撫民眾與因疫災罹難

之家屬。 

教育部 透過學校每日彙整教職員生請假資料以估計疫情發展趨勢。 

勞委會 蒐集各企業勞工請病假或發燒病例數等資料估計疫情。協助傳染病防

治醫療網隔離病房建構、查核與訓練。 

農委會 蒐證雞隻及豬隻等疫情資訊每日統計其流行趨勢檢視及更新所儲備

之防疫物資。 

海巡署 擴大防疫宣導協助疫情監控及防堵走私 

內政部 啟動國境控管因應措施並配合衛生署進行入境旅客檢疫措施 

陸委會 加強停留大陸地區國人及往來兩岸人員防疫宣導、蒐集中國大陸、港

澳相關疫情資訊。 

交通部 配合對空運及海運交通工具進行相關管制措施、配合對空運及海運交

通工具進行相關管制措施。 

財政部 設置「通關即時服務窗口」、「防疫物品快速通關單一窗口」，設置

防疫物資存棧（站）數量通報窗口，配合經濟部公告實施管制防疫物

品暫停出口。 

經濟部 管控防疫物資製造及供應 

國防部 加強防疫物資及抗病毒藥物之儲備，並擬定使用計畫，配合衛生署隔

離、收治病患，加強宣導防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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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輔會 各級榮院對於各項防疫物資，皆按疾管局防疫物資之規定存量、檢視

及補充。配合衛生署隔離、收治病患，加強宣導防疫資訊。 

外交部 與邦交國交涉，協助衛生署蒐集國外疫情資訊。 
 


